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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缔约国会议 

第十三次会议 

2004 年 8 月 5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5 
 

 

按照《公约》第 17 条第 4 和第 5 款的规定选举委员会 11 名

成员以接替任期于 2004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成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按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17 条第 4 款，秘书长将于 2004 年

8 月 5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十三次缔约国会议，从各缔约国提名人员的名单中

选举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 11 名成员，以接替任期于 2004 年 12 月 31 日届满

的成员（见附件一）。其他 12 名成员将继续在该委员会中任职到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其姓名列在附件二。 

2． 秘书长按照《公约》第 17 条第 3 款，在 2004 年 2 月 2 日的普通照会中请缔

约国在 2004 年 4 月 15 日之前提交参加竞选该委员会 11 名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秘书长编制了下列名单，按照字母顺序开列 2004 年 4 月 15 日之前提名的所有候

选人，并开列提名的缔约国。 

 

__________________ 
*  CEDAW/SP/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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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 提名缔约国 

Ayse Feride Acar 土耳其 

Doris Acevedo Izaguirre 委内瑞拉 

Sjamsiah Achmad 印度尼西亚 

Magalys Arocha Dominguez 古巴 

Mary Shanthi Dairiam 马来西亚 

Natalya Drozd  白俄罗斯 

Alda Maria Facio Montejo 哥斯达黎加 

Francoise Gaspard 法国 

Antonia Guvava 津巴布韦 

Ressolguessida Clémence Ilboudo/Sawadogo 布基纳法索 

Fatimah Kwaku 尼日利亚 

Maria Das Dores Lima Gomes 佛得角 

Maître Maïga Soyata 马里 

Tiziana Maiolo 意大利 

Göran Melander 瑞典 

Hope R. Mwesigye 乌干达 

Maria Jesús Nkara Owono Nse 赤道几内亚 

Silvia Pimentel 巴西 

Hanna Beate Schöpp-Schilling 德国 

Heisoo Shin 大韩民国 

Glenda P. Simms 牙买加 

Anamah Tan 新加坡 

Maria Regina Tavares da Silva 葡萄牙 

Taufa Vakatale O.F., J.P. 斐济 

邹晓巧 中国 

  

 

3． 上述候选人的简历载于附件三，资料由候选人本国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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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任期于 2004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 11 名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成员 国籍国 

  

Feride Acar  土耳其 

Sjamsiah Achmad 印度尼西亚 

Francoise Gaspard 法国 

Yolanda Ferrer Gomez 古巴 

Aida Gonzalez Martinez 墨西哥 

Christine Kapalata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Fatima Kwaku 尼日利亚 

Göran Melander  瑞典 

Hanna Beate Schöpp-Schilling 德国 

Heisoo Shin 大韩民国 

Maria Regina Tavares de Silva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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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将继续在委员会任职到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 12 名成员的名单 

成员 国籍国 

  

Meriem Belmihoub-Zerdani 阿尔及利亚 

Dorcas Coker-Appiah 加纳 

Cornelis Flinterman 荷兰 

Naela Mohamed Gabr 埃及 

Hugeutte Bokpe Gnacadja 贝宁 

Ms. Salma Khan 孟加拉国 

Rosario G. Manalo  菲律宾 

Krisztina Morvai 匈牙利 

Pramila Patten 毛里求斯 

Victoria Popescu 罗马尼亚 

Fumiko Saiga 日本 

Dubravka Šimonović 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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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候选人简历 

 
Ayşe Feride Acar （土耳其） 

出生日期： 1948 年 1 月 14 日 

出生地点： 土耳其布尔萨 

国籍：     土耳其 

办公地址： 

土耳其安卡拉市中东理工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系（邮编：06531） 

家庭地址： 

İran Caddesi 29/1 Gazi Osman Paşa-Ankara/Turkey 

电话： +90 312 2103012 /+90 312 2102007 

传真： +90 312 210 1341 

电子信箱： acar@metu.edu.tr 

电话： +90 312 427 2708 

现职 

 教授和系主任，土耳其安卡拉中东理工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

系，2001 年至今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主席∗ 

教育背景 

社会学博士，布利莫尔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布利莫尔，1976 年 

__________________ 
∗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是联合国中惟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综合性国际妇女人权条约。其

经过合法授权的监督机构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公约的 175 个缔约国在

联合国（纽约）选举产生。他们以“个人资格”，作为“独立专家”任职，监督所有缔

约国执行公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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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硕士，布利莫尔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布利莫尔，1973 年 

社会学学士，土耳其安卡拉中东理工大学，1970 年 

工作经历 

助理教授（1977-1989 年）；副教授（1989-1994 年）；教授（1994- ）， 

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中东理工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系  

A） 在国际机构、委员会和组织里的活动/职责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  1997 年至今 

          主席   2003 年至今 

         副主席   2001-2003 年 

         报告员   1999-2001 年 

 土耳其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和发言人，纽

约，1998 年 3 月和 1999 年 3 月 （代表土耳其参加起草和通过《消

除对妇女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谈判） 

 作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2000 年 3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  

 作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2000 年 6 月在纽约举行的联

合国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北京会议五周年）  

 作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2003 年 3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 

 出席 1988年 11月 12-13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洲委员会男女平等

问题部长级会议的土耳其代表团成员并发言人（负责在主要委员会

中代表土耳其） 

 欧洲委员会欧洲妇女研究网络（ENWS）的成员和土耳其国家联络员，

1988-1995 年 

 “与希拉里·克林顿的重要对话”公开讨论小组成员。中亚和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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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性别和妇女权利倡导大会，1999 年 11 月，伊斯坦布尔 

B)  学术项目的开展、教学和会议组织 

 安卡拉中东理工大学第一个“土耳其性别和妇女研究”硕士学位授

予点的创始人和主任（1993-2001 年）（职责和工作包括向大学和高

等教育委员会申请批准，为一个开创性多学科项目设置新的学科课

程安排；筹集资金；招聘教师；教授课程和给予学生学术指导，从

事并监督妇女方面的研究；组织会议和研讨会。） 

 1994 年至今开设和教授有关性别和妇女研究方面的新课程 

-  GWS 501 妇女研究概论 

-  GWS 502 土耳其的妇女问题: 一些跨学科的概念 

 欧洲委员会主持的关于妇女和性别问题的下列区域性和国际性会议

组织委员会和科学理事会的成员 

- 男女处理紧急情况的办法：妇女的实际情况，雅典，1995 年 5

月 

- 欧洲会议“在紧急情况中男女处理保健问题的方法：妇女的实

际情况”，圣马力诺，1995 年 12 月 

 由欧洲社会科学研究和文献协调中心（维也纳中心）主持召开的以

下一系列关于“妇女在科学和技术领域：障碍和机遇”的东西方合

作大会投稿人   

- 1988 年 7 月 21-23 日于南斯拉夫萨格勒布 

- 1989 年 3 月 8-10 日于苏联苏兹达尔 

- 1989 年 9 月 28-30 日于葡萄牙里斯本 

 国际会议“妇女在改革进程中的身份和角色：中亚、东欧、中欧和

土耳其”的共同组织者 （由教科文组织和开发计划署支助），1996

年 1 月 23-25 日于安卡拉 

 督促和指导了大量硕士研究生关于性别和妇女研究的研究工作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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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1997 年至今（见附录一） 

C)   妇女人权方面的宣传和培训 

国际活动 

 作为主题发言人、专家和培训官，为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和非政府

组织进行关于《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批准、执行、报告、影子

报告和后续活动的宣传和培训，2000 年至今（见附录二） 

国内活动 

 在中东理工大学性别和妇女研究方案的“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家

庭暴力”项目（1998-1999 年）内开展的很多活动的协调人和主培训

官，这些活动是与土耳其安全总局合作开展的，以增加警察对于对

妇女施暴案件的敏感度，为《家庭保护法》的有效实施提供培训。

在该项目下开展的活动包括为安卡拉、迪亚巴克尔和特拉布宗三省

共 203 名警官和 75 名警官学院学生提供培训，1999 年 5 月至 10 月 

 由大赦国际和土耳其律师协会（伊斯米尔、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

分会组织的关于“对《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的宣传和

培训及将其作为一种妇女的个人投诉机制”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人和

专家，2003 年 5 月至 10 月  

D) 关于男女平等和妇女的研究项目和出版物 

国际资金资助的研究项目： 

 世界银行国家性别评估报告 “弥合土耳其性别鸿沟：社会经济更快

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的协调人和主要研究员，2002-2003 年 

 和他人一起成为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对象，在中东研究竞赛

（MERC）中，因有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妇女”的研究而获奖，

该项研究是“土耳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项目的一部分，1987-1988

年 

 跨文化国际项目“学术界中的男女层次区别”的研究员，1990-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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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欧洲社会科学研究和文献协调中心（维也纳中心）支助的项目“妇

女在科技领域里担任高层职位：障碍和机遇”的研究员和联合编辑，

1988-1989 年 

国内研究项目 

 由世界银行、土耳其和土耳其政府提供资金的项目“土耳其中等教育体

系中的性别歧视”的协调人和研究员（1996-1997 年）。1999 年，这项

研究被土耳其教育基金会（TEV）授予“教育研究奖”  

 因研究“家庭的变迁模式和新城市化家庭中的性别关系”获得土耳

其家庭研究所给予的津贴，1991-1992 年 

出版物 

国际： 

 弥合性别鸿沟：社会经济更快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土耳其，国家性
别评估报告，F. Acar (编辑)，世界银行 (即将出版) 

 “第 1 章、概论”，弥合性别鸿沟：社会经济更快发展的一个里程
碑，土耳其，国家性别评估报告，F. Acar (编辑)，世界银行 (即将出

版) 

 “第 2 章、妇女教育”，弥合性别鸿沟：社会经济更快发展的一个
里程碑，土耳其，国家性别评估报告，F. Acar (编辑.)，世界银行 (即

将出版) 

 “第 12 章、结束语”，弥合性别鸿沟：社会经济更快发展的一个里
程碑，土耳其，国家性别评估报告，F. Acar (编辑)，世界银行(即将

出版) 

 “Gessellshaftliche Geschlechterrollen und die Dynamik ihrer 

Veränderungen”, Geschlecht und Recht, Körher-Stiftung, 汉堡, 2003 

年(与 A. G. Ayata 合著) 

 “训练、成功和稳定：土耳其中等教育中的性别和阶层的再生”，

《文化碎片》，D. Kandiyoti 和 A. Saktanber (编辑), I.B.Tauris 出版

有限公司, 2002 年, 第 90-111 页 (与 A. G. Ayata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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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gut Özal: 自由改革的虔诚推动者”，《土耳其的政治领袖与民

主》，M. Heper 和 S. Sayarı (编辑), Lexington 出版公司, 马里兰州, 

2002 年 

 “土耳其”，《第一次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影响研究》，M. 

McPhedran (编辑), 约克大学和国际妇女权利项目，约克，2000 年 

 《性别和身份构建：中亚、高加索和土耳其的妇女》 F. Acar 和 A. G. 

Ayata (编辑), E. J. Brill 出版社，荷兰，2000 年 

 “土耳其”，《欧洲妇女研究指南 II》，C. Krops (编辑)， WISE

出版社，荷兰乌得勒支，1997 年 

 “土耳其学术界的女性：历史演变和现状”，《学术界的女性》，

H. Coşkun (编辑), Schriftenreihe Des Türkisch Deutschen Kulturbeirats, 

1996 年, 第 88-103 页 

 “（土耳其共和国）国家报告”，《国际会议：现代世界的伊斯兰

法律和女性》，伊斯兰堡, 1996 年 12 月 22-23 日, 第 456-475 页 

 “土耳其的妇女和伊斯兰教”，《现代土耳其社会中的女性》，Şirin 

Tekeli (编辑)，Zed 出版公司，伦敦，1995 年, 第 46-60 页 

 “土耳其高等教育：妇女的金手镯”，《1994 年世界教育年鉴：高

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别》，Kogan Page 出版公司，伦敦，1994 年, 第

160-170 页 

 “学术界的土耳其女性”，《第七届高等教育界妇女问题国际年会

记录》, 佛罗里达州奥兰多，1994 年 1 月 6-8 日, 第 1-7 页 

 “土耳其妇女和大学教育”，《欧洲高等教育》，第十八卷，第 4

册，1993 年，第 65-77 页 

 “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土耳其与欧洲》，C. Balkır 和 A.M. Williams 

(编辑)，Pinter 出版有限公司，伦敦和纽约，1993 年, 第 219-238 页 

 “正确道路党”，《土耳其的政党与民主》，Metin Heper 和 Jacob 

M.Landau (编辑), I.B.Tauris出版有限公司, 伦敦，1991年, 第188-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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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从事科学工作的女性”，《妇女在科学界：装饰还是真正

的男女平等》，V. Stolte-Heiskanen、F. Acar、N.Ananieva、D. Gaudart 

(编辑) 教科文组织出版物, Berg 出版公司,  英国牛津，1991 年, 第

147-171 页 

 “妇女与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意识形态：三本伊斯兰教妇女杂志”，

《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世俗国家中的宗教、政治和文学》，Richard 

Tapper (编辑), I.B.Tauris 出版有限公司, 伦敦, 1991 年, 第 280-303

页 

 "Was die islamische Bewegung für Frauen so anziehend macht: Eine 

Untersuchung ber Frauenzeitschiften und eine Gruppe von 

Studentirnnen",  Frauenforschung aus der Turkei: Aufstand im Haus der 

Frauen, Ayla Neusel、Şirin Tekeli and Meral Akkent (编辑)，Orlanda 

Frauenverlag 出版社, 柏林, 1991 年, 第 73-92 页 

 “角色优先和职业生涯模式：土耳其和约旦大学教师的跨文化研

究”，《冲入象牙塔：学术界的妇女》，S. S. Lie 和 V. E. O'Leary (编

辑)，Kogan Page 出版公司, 伦敦, 1990 年, 第 129-143 页 

 "Frauen und Akademische Bildung in der Turkei" （土耳其的女性及其

学术生涯），Zeitschrift Fur Turkeistudien (土耳其研究杂志), 1990 年

秋冬刊, 第 77-91 页 

 “学术界的土耳其妇女：1989 年的地位和趋势”，《拓宽变革之中

社会的妇女的前景：展望今后》，土耳其就业局出版物, 安卡拉, 1990

年, 第 83-103 页  

 “变化社会中的工作妇女：约旦学术界人士的例子”，《中东理工

大学发展研究》，13(3-4), 1986 年, 第 307-324 页 

 “学术界的土耳其妇女：角色和职业生涯”，《中东理工大学发展

研究》，10(4), 1983 年, 第 409-446 页 

国内： 

 “Disiplin, Başarı ve İstikrar, Türk Ortaöğretiminde Toplumsal Cinsiyet 

ve Sınıfın Yeniden Üretimi” （训练、成功和稳定：土耳其中等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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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别和阶层的再生），Kültür Fragmanları, Türkiye”de Gündelik 

Hayat （《文化的碎片》、《现代土耳其的每一天》），D. Kandiyoti 

ve A. Saktanber (编辑) ，Metis yayınları, 伊斯坦布尔, 2003 年 (与 A. 

G. Ayata 合著) 

 “Kadının İnsan Hakları”, İnsan Hakları Hukuku ve Kadın, B.U. Dinçkol 

(der.), İstanbul Ticaret ÜniversitesiYayını, 2003 年, 第 20-29 页 

 “Kadınların İnsan Haklarının  Gerçekleştirilmesi ve Ayrımcılığın 

Önlenmesinde Uluslararası Standartlar” （妇女人权与消除对妇女歧视

的国际标准），Hukukta Kadın Sempozyumu (妇女在法律中研讨会), 

Başbakanlık Kadının Statüsü ve Sorunları Genel Müd. Yay., 安卡拉, 

2000 年 

 Cinsiyete Dayalı Ayrımcılık: Türkiye’de Eğitim Sektörü Örneği （性别

歧视：土耳其的教育部门），Başbakanlık Kadının Statüsü ve Sorunları 

Genel Müd. Yay., 安卡拉, 1999 年. (与 Ayşe Güneş Ayata 和 Demet 

Varoğlu 合著) 

 “Uluslararası İnsan Hakları Söylemi ve Kadınların Insan Hakları”（人权

和妇女人权国际论文集），Kadınlar ve Gelecek (妇女和未来), O. Çitçi 

(编辑), TODAIE Yayınları, 安卡拉, 1998 年 

 “Türkiye’de Kadın Öğretim Üyeleri” (土耳其的女教员), Bilanço 98 

(1998 年资产负债表), Türkiye Ekonomik ve Toplumsal Tarih Vakfı, 伊

斯坦布尔, 1998 年 

 “Cumhuriyet ve Kadın” (妇女与共和国), Cumhuriyetin 75. Yılında 

Türkiye’de Kadının Durumu (土耳其共和国建国 75 周年时的妇女地
位), Başbakanlık Kadının Statüsü ve Soranları Genel Müd. Yay., 安卡

拉, 1998 年 

 “Kadın ve Bilim” ( 妇 女 与 科 学 ), Çağdaş Türkiye’de Kadın 

Sempozyumu, (当代土耳其妇女研讨会) Çağdaş Kadın ve Gençlik 

Vakfı, 安卡拉, 1995 年 5 月 26-27 日, 第 54-61 页 

  “Aile İçi Cinsiyet Rolleri” (家庭里的性别角色 ), Dünyada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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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ürkiye’de Güncel Sosyolojik Gelişmeler (世界和土耳其的社会学发
展), Sosyoloji Der. Yay. 安卡拉, 1994 年, 第 313-324 页 

 “Türkiye’de Kadınların Yüksek Öğrenim Deneyimi”, “土耳其妇女的

高等教育体验”, Türkiye’de Kadın Olmak (土耳其的女性),  N. Arat 

(编辑), Say Yay., 伊斯坦布尔, 1994 年, 第 195-211 页 

 “İslamcı İdeoloji ve Kadın” (伊斯兰意识形态和妇女 ), Çağdaş 

Türkiye’de İslam (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 R. Tapper (编辑), Sarmal 

Yayınevi, 伊斯坦布尔, 1993 年, 第 205-236 页 

 “Bireylerarası İlişkiler ve Cinsiyet Rolleri” (人际关系和性别角色), 

Gecekondularda Ailelerarası Geleneksel Dayanışmanın Çağdaş 

Organizasyonlara Dönüşümü (棚户区的传统团结模式向现代组织的转
变), Kadın ve Sosyal Hizmetler Müsteşarlığı Yayınları, 安卡拉 , 1993

年, 第 195-247 页 

 “Türkiye’de Kadın ve Eğitimi: Yüksek Öğrenimde Kız Öğrencilerin 

Konumu” (土耳其妇女的教育：高等教育中的女学生), Kadın ve 

Sosyo-Ekonomik Gelişme ( 妇 女 与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 Başbakanlık, 

Kadının Statüsü ve Sorunları Genel Müdürlüğü Yayını, 安卡拉, 1992 年, 

第 11-22 页 

 “Türkiye’de İslamcı Hareket ve Kadın: Kadın Dergileri ve Bir Gurup 

Üniversite Öğrencisi Üzerinde  bir İnceleme” (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

关于妇女杂志和一组大学生的研究), Kadın Bakış Açısından 1980’ler 

Türkiyesinde Kadınlar, Şirin Tekeli (编辑) İletişim Yay., 伊斯坦布尔， 

1990 年, 第 69-87 页 

 “Türkiye’de Kadınların Akademik Kariyere Katılım” (土耳其从事学术

工作的妇女), Değişen Bir Toplumda Kadının İstihdam İmkanlarının 

Geliştirilmesi (在变革的社会中妇女就业潜力的发展), İş ve İşçi Bulma 

Kurumu Yay. 安卡拉，1990 年, 第 81-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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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Acar 教授指导的男女平等和妇女研究领域的硕士论文清单 

 “师生互动中的性别偏见及其对教室中男女作用繁衍的影响”，Yeşer 

Torun, 2002 年 12 月 （与他人共同指导） 

 “土耳其的外国家庭雇工：一种贩卖妇女的新形式？”，Gamze Ege, 

2002 年 7 月 

 “挑战土耳其妇女的形象：1760-1935 年女作家的旅行账目”，Özlem 

Ezer, 2002 年 7 月 

 “反基础理论和土耳其女权主义：土耳其现代女性根本的自我和身

份构建的研究”，Nil Sakman，2002 年 5 月 

 “土耳其职业女性：定性研究”，Siv Dale Gencher, 2002 年 4 月 

 “妇女在法律中的待遇：贞洁罪”，Aslı Kandemir，2000 年 5 月 

 “性别意识：1960-1970 年毕业于女子院校的女教师和女学者的研

究”，Şule Toktaş-Çelik, 1997 年 7 月 

 

附录二 

Acar 教授作为培训官和主要专家参与的研讨会清单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与伊斯兰教教法”，妇发基金/西亚区域

办事处, 约旦阿曼，1999 年 10 月 1-2 日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培训班”，妇发基金，摩尔多瓦共和国

基什尼奥夫，2000 年 5 月 1-4 日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培训班，”开发计划署和乌兹别克斯坦

政府，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2001 年 2 月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培训班”，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00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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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太平洋地区《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培训班”，联合国/拉加经

委会，帕劳科洛， 2001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2 日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培训班”，开发计划署和俄罗斯联邦政

府，俄罗斯联邦莫斯科，2001 年 11 月 28-30 日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会议”，新西兰全国妇女委员会，新西

兰惠灵顿和奥克兰，2002 年 9 月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指标与执行”，ABA-CEELI，格鲁吉

亚第比利斯，2002 年 

 “从国际义务到国内执行：《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会议”，妇发

基金和克罗地亚政府，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 2003 年 11 月 

 “关于男女平等的政策对话”，日本政府，日本东京，200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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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 Marlene Acevedo Izaguirre  (委内瑞拉) 

 

教育背景 

博士实习，工人和健康研究中心，国家公共卫生环境学院，巴西里约热内卢，2000

年 8-9 月 

博士实习，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工人社会学院，2000 年 5-12 月，Alfa Fanal-Sup

项目，欧洲共同体 

发展研究博士，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发展研究学院，委内瑞拉加拉加斯，1997 年 

教育学硕士，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1987-1989 年，毕业论文“L´Avenir des 

universités québécoises dans un contexte de contrainte économique perception 

des professeurs” 

社区卫生专业，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1987-1988 年 

教育学学士（个人和职业教育方向），委内瑞拉卡拉波波大学，1972 年 

工作经历 

社会科学系主任, 卡拉波波大学，2000-2002 年 

博爱委员会代表，卡拉波波大学保健科学院，2000-2002 年 

保健科学院代表，卡拉波波大学，1997-2002 年，委内瑞拉 

预防和社会系系主任，卡拉波波大学保健科学院，1997-1998 年，委内瑞拉 

保健科学院学术总监，1995-1997 年，卡拉波波大学，委内瑞拉 

预防和社会系系主任，卡拉波波大学保健科学院，1992-1994 年，委内瑞拉 

国际合作项目“妇女、工作和健康”协调人，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和卡拉波波大

学，1994-2002 年 

医学院成员，卡拉波波大学，1981 年 

基础保健科学课程协调人，卡拉波波大学，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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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公共卫生的调查保护方法论导师，2000-2001 年，委内瑞拉卡拉波波大学 

公共卫生中的认识论基础课教授，2000 年，委内瑞拉卡拉波波大学 

公有制卫生课的协调人-教授，预防和社会医学系，1993-1998 年，委内瑞拉卡拉

波波大学 

妇女健康与工作教授-协调人，职业健康和环境劳动课教师，1991-2001 年，委内

瑞拉卡拉波波大学 

方法论统计学教授，中级公共卫生学，1980 年，委内瑞拉卡拉波波大学 

预防和社会系教授，科目：调查项目 I-II、健康教育、公有制健康、生物统计学， 

保健科学院 

预防医学教授，医学院，科目：生物统计学、健康与社会、健康教育，尼加拉瓜

大学   

专任教授，中学第二学期，科目：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部 

调查活动 

“妇女健康-当地参与”，生活条件和生殖健康的关系，主要调查员，1995-1997

年，委内瑞拉卡拉波波大学 

“全国在校学生医药体系的影响”，拉波波大学，1987-1988 年 

“营养品业工人的条件和健康问题”， 参与经验，1994-1996 年，委内瑞拉卡拉

波波大学 

“1959-1980 年间医学院取得的成就”，卡拉波波大学，1983 年 

其他课程 

“健康领域的流派和公共政治”，公共卫生高等研究所，2001 年，委内瑞拉 

“流派、健康和工作”， 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 Xochimilco，2001

年，墨西哥 

“公有制卫生参与”，第六届拉美会议和第八届世界社会医学大会，1994 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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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瓜达拉哈拉 

“生物和环境调查中心实习”，领域：健康、妇女与工作，加拿大蒙特利尔魁北

克大学   

“工人健康调查研讨会”，Arnoldo Gabaldon 研究所，1990 年，委内瑞拉马拉凯 

“社会医学专题讨论课”，1981年，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 de Mexico，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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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AMSIAH ACHMAD （印度尼西亚） 

 

Sjamsiah Achmad 女士于 1962 年毕业于纽约大学教育学院，并在印度尼西亚

以及设在纽约和维也纳的联合国总部接受过很多教育、科学、政策和管理领域的

培训，在联合国总部还接受了关于联合国政策和管理的培训。 

她的职业生涯始于在印度尼西亚当一名中学老师、教育研究工作者

（1956-1963 年），然后担任了印度尼西亚驻苏联大使的一名私人秘书（1964-1967

年），她还研究了俄罗斯和“东西方关系”及其对作为不结盟运动先驱的印度尼

西亚未来的影响。 

之后，她担任了印度尼西亚科学研究所国际关系局局长（1967-1978 年），

并首先提出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东盟-科技委）。 

    从 1978 到 1988 年，她先后成为设在纽约和维也纳的联合国总部的项目官员

和高级项目官员： 

在纽约科学和技术处（1978-1980 年），她全力投入了 1979 年在维也纳举行

的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文件准备工作； 

在纽约方案规划和协调股（1980-1982 年），她协调和筹备了 8 个关于教科

文组织重大国际科学计划的个案研究，用于 1981 年联合国秘书长有关联合国在

科学技术方面的效率的报告； 

    在副秘书长办公室非政府组织股（1982-1983 年），她深入参与了非政府组

织参加联合国论坛的规则和程序的修订工作； 

在维也纳的提高妇女地位司（1983-1988 年）：她深入参与了 1985 年在内罗

毕举行的第三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三个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即《联合国妇女

十年的审查与评估》（小组组长）、《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和第一卷《关

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 1985-1986 年还参与了第一个《关于妇女

与发展的全系统中期计划》的编制工作； 

    作为高级项目官员，她负责组织 1986 年 12 月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关于家庭

内暴力行为的专家组会议，其后又代表联合国参加 1987 年 11 月在法国斯特拉斯

堡由欧洲委员会举办的家庭暴力讨论会：社会领域的措施。1997 年 11 月，她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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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在马尼拉举行的关于贩卖妇女和儿童及对他们进行商业色情剥削问题国际大

会的专家。在此之前，她参加了 1997 年 8 月 21-23 日在科伦坡与联合国对妇女的

暴力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举行的会晤。 

    1988 年，她退出联合国，被任命为印度尼西亚妇女作用部主管教育的助理部

长（1988-1995 年）： 

她成功地主持了 1994 年 6 月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妇女参与

发展部长级会议的高级官员会议； 

她全力投入了 1994 年 9 月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人发会议）

的筹备工作并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成员； 

    1997 年 6 月 23 日，她成为设在纽约的人口基金关于“环发会议之后五年”

的七名杰出人士小组成员之一； 

她大量参与了 1995 年 3 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社

发首脑会议）的筹备工作，并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成员； 

她是 1995 年第三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之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不结盟运动

妇女问题部长级会议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副团长； 

她主持了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印

度尼西亚筹备组的工作并任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副团长。在此之前，她是北京妇女

问题世界会议秘书长邀请为北京行动纲要草案做定稿的四专家顾问组的成员之

一。 

1995 年 9 月，卸去了妇女作用部助理部长的职务之后，她返回原来任职的印

度尼西亚科学研究所（LIPI）： 

1995 至今，担任印度尼西亚科学研究所性别和科学技术问题高级顾问； 

1993 年至今，她在印度尼西亚大学给妇女研究专业的研究生讲授妇女与发展

的课程；  

她在 1998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在悉尼举行的“教科文组织亚太科学大会：21

世纪的科学问题”上发表题为“性别与科学：印度尼西亚的例子”的演讲； 

她曾主持关于科学的专题会议：“科学为 21 世纪服务世界会议的性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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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承诺”，该会议于 1999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1 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由教

科文组织和科联理事会共同举办； 

2000 年 3 月 1 日，担任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东南亚和太平洋性别、科学和

技术地区秘书处的高级顾问； 

参与的其他活动包括： 

1997-2000 年为 SEA 观察（北京观察团之后建立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理事会

成员； 

从 1998 年起，是亚洲理工学院性别和技术方面出版物顾问团的成员； 

从 1994 年起，为印度尼西亚大学妇女公约观察理事会成员；从 1997 年起，

为妇女人权行动小组（由大学讲师组成，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成员； 

从 1996 年起，为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妇女领导人网络  （APEC-WLN）

创始人之一，并是该组织的印度尼西亚联络人； 

从 1997 年起，为国家部委间《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工作

组成员； 

1998 年担任司法部委任的八专家小组成员之一，研究“性别在法律制定、执

行和司法过程中的作用” 

担任建立于 1999 年的授予妇女政治权力中心（ICWIP）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副

执行主任； 

1999-2000 年，“北京会议五周年”非政府组织规划委员会成员； 

出席亚太经社会“北京会议五周年”部长级会议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成员； 

2001-2004 年间，为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是联合国

的条约机构之一，由 23 名以个人资格行事的专家组成； 

2003年6月，她被一个独立小组选为国家关于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委员会成员，

任期三年。 

所获奖项： 

1． 1960 年：模范公务员总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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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5 年：因在促进提高妇女地位方面的国际合作中的杰出工作而获国家大

奖； 

3． 1995 年：连续 40 年不犯错公务员国家奖，包括 1978-1988 年共 11 年借调到

联合国纽约和维也纳总部工作期间； 

4． 1997 年：作为创始人之一获 APEC-WLN 奖 （亚太经合组织-妇女领导人网

络） 

5． 2000 年：促进 ASEA 科技合作国家一等功勋奖章 

6． 2000 年：获阿姆斯特丹国际妇女培训中心颁发的 Hilda Van Suylenburg 国际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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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lys Arocha Dominguez (古巴) 

 

出生日期： 1958 年 1 月 8 日 

出生地点： 古巴比那尔德里奥 

地址：    Calle 13#108 Apto 77,entre L y M Vedado  

哈瓦那 

电话：      (53-7) 830 8900 

工作中心： 古巴妇女联合会国家局 

职务：    国际关系国家秘书处成员 

家庭住址： Paseo #260 entre 11 y 13 Vedado 

哈瓦那 

电话：   (53-7) 55-2772 

传真：   (53-7) 33-3019 

电子信箱： fmccu@ceniai.inf.cu 

基础学习 

1978-1982 年，莫斯科，历史及社会科学学士学位，教学方法研究者 

1987-1988 年，哈瓦那大学社会科学系，哲学专业 

1988 年，获比那尔德里奥高等教育学院哲学助教级别 

研究生学习 

自 1982 年开始职业生涯以来，进行了众多的学习以及研究生的课程，这些

均与其在各阶段所进行的活动相关联，如高等教育工作者、省级选举机构当选代

表、古巴妇女联合会当选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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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中心 

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 比那尔德里奥高等教育学院，古巴，1983 年 

知识理论 萨伊斯兄弟大学，比那尔德奥，古巴，1986 年 

对话的逻辑 哈瓦那大学，古巴，1987 年 

哲学通史 古巴科学院，哲学学院，1982 年 

拉美哲学史 古巴科学院，哲学学院，1986 年 

伦理 比那尔德里奥大学，1989 年 

社会科学教育法 比那尔德里奥高等教育学院，古巴，1982 年 

问题教育的教学法 恩里克-何塞-巴隆纳高等教育学院，古巴，1982 年 

科学信息 比那尔德里奥高等教育学院，古巴，1982 年 

计算机 比那尔德里奥高等教育学院，古巴，1985 年 

社区参与方法论 菲德巴耶妇女培训中心，古巴，1990-1991 年 

性别与领导 Fiedrich Evert 基金培训中心，哥斯达黎加，1996

年 

性别与暴力 菲德巴耶妇女培训中心，古巴，1994 年 

 

语言 

莫斯科 KONSOMOL 高等学校历史系完整的俄语课程，1977-1978 年 

古巴哈瓦那国际关系学院英语基础和中级课程，1997-1998 年 

学术研究 

曾参加了一些与其工作的各个阶段所关心问题相关的社会学研究：教育学、

古巴社会参与、使用政权、在社区动员、指导和参与中机构和公民社会的工作。 

1． 指导比那尔德里奥高等教育学院哲学系的一个有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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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巴行使政权的特殊性”研究小组（1986-1989 年）；同样和另外一个小

组进行了教育学研究“高等教育中以讲座作为教学方法”(1983-1985 年) 和

“逻辑-方法论模式在高等教育的哲学教学中的作用”（1987-1988 年）。 

2． 作为研究小组组长或研究员参与其他有关社会经济问题及政治领域的研究：

“1959-1978 年古巴政权的特点”，即社会科学和历史本科学位的毕业论文

（1982 年）； 

参加哲学家、政治家和社区政治领导的机构间研究“比那尔德里奥省米纳德

马达安布雷地区的社会政治研究 ”（1987 年）； 

领导专家小组进行社会学研究以确定“人民委员会作为社区结构在古巴政权

中的作用和地位”（1993-1994 年）。 

3． 有关妇女的条件、权力及参加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等涉及男女平等问题的相

关题目是 Magalys 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政治分析的对象，特别是当她成为

一个有着广泛基础的妇女组织——古巴妇女联合会（FMC）——的省级领导

并继而成为全国的领导人时。她的一些著作已成为重大科学活动的报告、小

册子、报刊文章、教师讲座、该组织领导机构讨论的对象。 

主要著作 

《比那尔德里奥省妇女担任政治和行政领导职务的成绩和困难》（1990-1991

年） 

《比那尔德里奥省山区和偏远地区妇女参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1991 年) 

《比那尔德里奥省履行联合国囚犯待遇 低限度标准规则》（1992 年） 

《古巴人民政权地方机构中的古巴妇女》（第二十二届拉丁美洲社会学会大

会，墨西哥，1995 年） 

《妇女作为暴力的主体和对象》（左派妇女的大陆座谈会，萨尔瓦多，1996

年） 

《全球化和经济危机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妇女运动的影响》（左派妇女

的大陆座谈会，巴西，1997 年） 

《议会和社会：对古巴妇女经验的反思》（左派政党论坛的妇女座谈会，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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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1998 年） 

《全球化和合作：反思笔记》（为伊比利亚女部长会议而准备，葡萄牙，1999

年；后经充实并用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拉美后续论坛”，危地马拉

城，1999 年 12 月） 

《全球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提交 “巴黎团结妇女会议”，1999 年）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以“全球化和妇女”为主题的女专家讨论会，1999 年 

《古巴对妇女暴力特点的女专家讨论会》（“性别和沟通的伊比利亚座谈

会”，哈瓦那，2000 年） 

《全球化和对拉美妇女的社会排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大会，贝鲁

特，2002 年） 

《性别和公共政策的体制化》（有关中美洲和加勒比讲西班牙语地区妇女进

步的国家机构研讨会中的女专家讨论会，危地马拉，2002 年） 

《性别和选举》（古巴和德国有关选举机制的双边座谈中的女专家讨论会，

哈瓦那，2003 年） 

自从她 1995 年加入古巴妇女联合会的全国领导机构，和其他女同志一道参

加了许多文件的编写。这些文件成为该组织在各种重大活动和领域中讨论和分析

的基础：有的文件用于 1995 年古巴妇女联合会第六次会议有关“妇女和经济”

的辩论；有关“妇女和通讯方式”的文件用于在 1996 年 6 月举办的题为“2000 年

北京的古巴妇女”的国家研讨会；有关“妇女、国家独立、主权、和平”的文件

在 1998 年 4 月在哈瓦那举行的国际妇女座谈会上得到讨论。 

目前，正在以“对妇女暴力的分析中主客体的哲学分类”为题，在古巴科学

院的哲学所开始哲学博士的学习。 

顾问和咨询 

曾经以个人身份或作为古巴妇女联合会工作集体中的一员，对以下组织提供

了咨询：国家中心管理机构、学术机构、职业工作者协会；还参加了古巴国内外

重大国际活动的组织和文件编写工作；为编写文件或回复联合国各个办事处、基

金、方案和政府间组织的专业文件，广泛而系统地参加了古巴政府对古巴妇女联

合会的咨询，这些文件包括：对有关妇女、社会发展、人口和发展的世界会议或

首脑会议的后续行动；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交的资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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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下机构的邀请，作为专家参与了国家机构为妇女进步而开展国际工作的

官方咨询： 

应国务秘书处邀请，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该国代表处的资助下，负责多米

尼加共和国妇女事务（1997 年 1 月） 

委内瑞拉国家妇女研究所，受邀于两个时期：加拉加斯，2002 年 3 月；哈瓦

那，2003 年 1 月 

应邀参加教科文组织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举行的关于“2005 年的地区性别前

景方案”的区域座谈会（哥斯达黎加，2002 年）  

应拉美经委会妇女机构邀请，参加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讨论会，讨论德国

技术合作署在阿根廷、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三国的健康、旅游和就业领域项目所

取得的成果。 

应邀就以下方面在国家管理组织、工会组织、农民组织及职业工作者协会举

办讲座：古巴妇女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条件；古巴履行《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古巴履行世界首脑会议和会议条约的国家后续行动战略。 

职业经历 

1982-1989 年： 比那尔德里奥高等教育学院哲学教师 

1989-1992 年： 古巴妇女联合会比那尔德里奥省秘书处成员 

1992-1995 年： 当选为比那尔德里奥人民权利省级代表大会代表、比那尔德里

奥代表大会秘书（立法机构）、省级政府秘书。两年后，被批

准成为人民政权省级代表大会秘书 

1992 年： 领导比那尔德里奥人民政权省级选举委员会，目前被提名为该

机构候选人 

1995 年： 当选为古巴妇女联合会负责国际关系的国家秘书处成员。在

2000 年代表大会上通过 

参加的重大国际活动 

她参加的古巴国内外重大国际活动可分为两类：以专家身份应古巴政府邀请

作为其代表；作为一个有着广泛国际联系—双边或参与组织网、协会——的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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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组织的领导。在这两个层面，可以以下方式总结为： 

1． 在政府层面，作为古巴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或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会

议： 

− 1998 年、1999 年、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作为古巴代表团团长

参加 1995 年、1999 年、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的妇女地位委员会

会议 

− 1998 年至 2003 年，带领古巴代表团参加自 1995 年起举行的拉美经委会

领导会议 

− 参加拉美经委会的第七和第八届区域会议（智利，1997 年；为参加 2000

年秘鲁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北京，1995 年） 

− 有关北京会议五周年后续行动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纽约，2000 年） 

− 妇女政策女负责人和女部长的伊比利亚会议（智利圣地亚哥，1995 年；

加拉加斯，1998 年；里斯本，1999 年） 

− 争取妇女进步的政府办事处和国家机构网络会议（尼加拉瓜，1995 年；

危地马拉，2002 年） 

− 国家及政府领导夫人或代表会议（玻利维亚拉巴斯，1996 年） 

− 有关世界会议中的谈判及外交讨论会（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拉美经委

会组织，巴尔巴多斯，1995 年） 

−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1996 年和 2000 年。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提交第二和第三次合并报告以及第四次报告的古巴代表团成员。 

2．在非政府组织层面，社会、学术及政治组织 

系统地参加了妇女座谈会、男女平等会议、圣保罗论坛座谈会，并且均提交

有关所在地区妇女的条件和权利的报告：蒙得维的亚，1995 年；圣萨尔瓦多，1996

年；阿格雷港，1997 年；墨西哥城，1998 年；哈瓦那，2001 年。 

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中，代表古巴妇女联合会为在 1997 年 5 月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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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理事会提交的咨商级别申请答辩。她是常驻日内瓦联合国的代表。2000 年至

2003 年，曾参加具有联合国咨商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会议的重大活动。 

积极参加了在阿格雷港举办的世界论坛的三次会议（2000 年、2001 年、2002

年）框架内的妇女座谈、讨论以及对女权主义的反思。 

应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邀请，参加在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后续大会范围内的特别圆桌会议，其共同主题为“性别统计数据上的进步”，特

别主题为“古巴在使用时间调查上的经验”。 

参加了在巴黎（1998 年）和贝鲁特（2000 年）举办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民主妇联）大会及其领导委员会（古巴妇女联合会下属于该组织）（巴黎，1998

年、1999 年、2002 年；贝鲁特，2001 年；葡萄牙，2002 年；塞浦路斯，2003 年）。 

参加了民主妇联第三次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会议，墨西哥，1999 年。 

参加了南南、南北合作的双边或多边会晤，以及在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相关组

织范围内的分散性合作。比利时，1996 年；危地马拉，1999 年；意大利，2000

年。 

曾代表古巴妇女联合会参加在各大洲举办的双边交流、专业座谈、反战活动、

团结会议。其中有： 

1995 年： 对俄罗斯妇女联合会的交流访问 

1996 年： 在哥斯达黎加的妇女和政治座谈 

与智利女权组织和学术机构交流 

1997 年： 参加越南妇女联合会大会， 对日本、印度、老挝组织访问交流 

对玻利维亚、秘鲁和厄瓜多尔妇女、学术、女权组织访问交流 

参加在加拉加斯举行的争取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自主权、

民族主权的美洲大陆妇女战线会议   

参加在洪都拉斯举行的免除外债大陆运动（胡比雷奥，2000 年），

古巴妇女联合会为该运动的一部分 

1998 年： 参加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举办的、由妇女组织参加的北京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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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世界会议后续座谈会 

1999 年： 参加安哥拉妇女组织大会并同南非、津巴布韦妇女组织交流 

第二届巴拉圭女政治家大会 

2000 年： 在秘鲁举行的安第斯国家作为民主妇联成员的妇女组织分地区会

议声援哥伦比亚妇女的民主妇联使团 

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妇女组织及职业工作者协会进行访问交流 

2001 年： 与黎巴嫩和叙利亚妇女组织交流（包括在这些领土上的巴勒斯坦

组织） 

2002 年： 同委内瑞拉进行首次“世界妇女团结会晤” 

2003 年： 与妇女组织会晤；在古巴、瑞士和法国的工会组织及团结组织发

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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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Shanthi Dairiam 女士 (马来西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1939 年 9 月 17 日于马来西亚 

工作语言：英语  

现职： 

(a)  从 1993 年起：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亚太区(妇女权

利观察-亚太区)主任 

(b)  从 1986 年起：马来西亚妇女组织全国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c)  从 1984 年起：马来西亚妇女援助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 

主要专业活动： 

(a) 妇女权利观察-亚太区的创始人，该组织是个区域性非政府组织，与几个

亚太国家的各个实体合作，监测并推动《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贯彻

执行； 

(b) 就《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规定的国家义务和其他相关事项，帮助柬埔

寨、伊拉克、老挝、马尔代夫、蒙古和泰国政府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独

联体）和一些太平洋岛国政府进行培训； 

(c) 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联合国人权体系、妇女权利和《消除对妇女歧

视公约》培训项目的推动者和协调人； 

(d) 在过去 12 年作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缔约国会议的观察员，而且

一直在为起草一般性建议和有关《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的

谈判出谋划策。 

教育背景 

(a) 1991 年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性别和发展专业硕士 

(b) 1962 年印度马德拉斯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硕士 

 



 

 32 

CEDAW/SP/2004/3  

在与《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相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a) 2000-2001 年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私人顾问；1999 年 8 月任联

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顾问，分别负责东帝汶的妇女事务和一般

性妇女事务； 

(b)  1995-1996 年任孟加拉国政府与妇女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相关的

各种事务顾问；1993-2001 年任马来西亚政府的这方面顾问； 

(c)  出席 1993 年在雅加达召开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亚太地区部长级

筹备会议和 1995 年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包括 1994 年和 1995

年在纽约举行的所有筹备会议和 2000 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北

京会议五周年）的马来西亚代表团成员； 

(d)  2002 年 4 月香港大学法学院客座讲师； 

(e) 2000-2002 年担任马来西亚计划生育协会联合会妇女地位特别工作组增

选成员； 

(f)  1999-2001 年马来西亚妇女援助组织副主席。 

新出版物： 

(a) “ 改革的能力建设：应用公约原则促进妇女权利培训手册”，(国际妇

女权利行动观察亚太区, 2003 年) 

(b)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在东盟地区和某些穆斯林国家里的执行情况”

（马来西亚国家人权委员会，2003 年） 

(c) “有效的法律策略”（促进两性平等以打击贩运妇女和儿童研讨会，曼

谷，2002 年） 

(d) “运用《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打击贩卖妇女现象”，(亚太经社会, 曼

谷, 2002 年) 

(e) “在生殖和性健康领域里对妇女的歧视及其对妇女自决能力的影响” (联

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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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LYA DROZD 女士 （白俄罗斯） 

特命全权大使、博士、副教授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0 年 2 月 18 日于白俄罗斯共和国 

工作语言：    俄语、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 

教育背景和深造情况： 

1975 年  明斯克国立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证，明斯克 

1983 -1986 年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研究生系（国际关系专业）毕业证，明

斯克 

1986 -1987 年  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国际新闻主任、研究员），莫斯科 

1987 年  莫斯科大学博士文凭，毕业论文答辩为国际政治方面的科

学主题 

1993 年  联合国人权中心毕业证，日内瓦 

1993 年  国际法律研究所（人权事务）毕业证，斯特拉斯堡 

1994 年  政治和外交研究中心（英国外交和联邦办公室）毕业证，

伦敦、牛津、布鲁塞尔 

 
作为学者和外交官从事的主要专业活动 

 – 巡回大使（人道和人权事务），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

明斯克 

 – 白俄罗斯驻意大利共和国和马尔他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兼任），意大利罗马 

 – 外交部人道主义事务和人权司，二等秘书，处长 

 – 密歇根中央大学（美国），教授 

 –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副教授、外国留学生系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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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俄罗斯国家经济学院、明斯克外国语言学院，讲师 

 – 担任访问尼日利亚和埃及的“TIAZHPROMEXPORT”使

团口译员 

 
在与有关条约机构的工作相关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 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代表，委员

会副主席 

 – 白俄罗斯妇女联盟理事会成员 

 
Drozd 大使曾积极参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活动。她参加了

白俄罗斯提交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国家报告的编

写和陈述工作。  

Drozd 女士还曾作为官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多届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

社会发展委员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她还参加了很多地区性和全

球性关于提高妇女地位、男女平等、妇女儿童权利、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社会事

务等问题的研讨会和大会。作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哥本哈根）和第四

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北京）的高级别国家代表团成员，她还作为专家参与起草

会议 后文件。她积极参与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在白俄罗斯的宣传普

及工作。以观察员的身份，她代表白俄罗斯参加了人权指导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

男女平等指导委员会。 

新出版物： 

Drozd 女士撰写了很多关于国际关系和人权问题包括性别问题的著作： 

《右翼分子的权利》，农村妇女出版社，第 6 号，1996 年，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意大利的友好关系》(INOLTRE, 妇女杂志，Maretti and Wild 出

版社，2002 年 6 月，意大利)； 

Drozd 大使在联合国系统内人权和男女平等事务领域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她的分析能力、对外语的精通及对不同文化和传统的了解使她能高效地为委员会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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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A MARIA FACIO MONTEJO (哥斯达黎加) 

 

Alda Facio 是一名法学家、作家和妇女人权、性暴力和性别分析方面的国际

专家。1996 年 9 月，她荣获华盛顿特区国际妇女、法律和发展组织授予的第一个

妇女人权奖。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男女平等待遇问题妇女核心小组的创始人之一，

她于 1997 年 7 月至 1999 年 9 月担任该小组的第一任组长。从 1990 年起，她担

任了设在哥斯达黎加的联合国拉丁美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拉美防犯所)

妇女、性别和司法方案的负责人。该方案以从刑事和人权角度消除男女不平等和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为工作中心，研究对不同群体妇女的不同形式歧视，分析法律

和法理，以及在妇女人权方面对拉美各国法官、警察、律师和妇女团体进行培训，

在分析法律文本和背景时纳入男女平等观点。 

在拉美防犯所时，她设计了一种方法，用来从男女平等的角度分析法律条文

和法律传统，该方法已被出版成书，是拉美防犯所的众多出版物之一。这种方法

建立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基础之上，曾在几个拉美国家

再版。好几个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国会议员、法官、律师和妇女中心在分析

妇女的法律地位和撰写法律提案时都使用到了这种方法。她还设计了几本培训手

册，内容涉及司法人员和司法部门的管理，包括一本关于《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

及其任择议定书的手册，现在几个拉美国家正在采用这些手册。 

她积极参与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和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

所有活动。例如，她协助组织拉丁美洲的妇女人权“卫星”会议，参加了出席区

域会议和维也纳会议的哥斯达黎加政府官方代表团。至于北京会议，她作为官方

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举行的区域筹备会议和纽约的筹备委员

会。她参与了由全球中心组织的维也纳对妇女暴力法庭的组织工作，并被指定在

该法庭审判 Elizabeth Odio 时提供法律援助。 

她作为专家参加了很多有关男女平等的会议，包括 1990 年在巴拿马由儿童

基金会和妇发基金召开的关于终止家庭暴力的策略专家组会议；1992 年由联合国

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召开，由加拿大温哥华国际

刑法改革和刑事司法政策中心主办的家庭暴力问题专家组会议；1993 年荷兰外交

部主办的制定终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策略会议；1993 年由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

司召开，由 Rutgers 大学全球妇女领导人中心主办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措

施专家组会议；1994 年由儿童基金会和妇发基金召开的关于家庭暴力的专家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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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1995 年由人权中心和妇发基金召开的关于制订将性别观点纳入整个联合国系

统的人权工作之中的指导方针的专家组会议；1997 年由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召

开的关于基于性别的迫害问题专家小组会议；1999 年由泛美卫生组织召开的健康

与暴力问题会议；以及 2000 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关于健康与对妇女的暴力

问题专家组会议。1994 年，她是特别报告员 终候选人之一，从那之后参加了数

次与特别报告员举行的会议。 

Alda Facio 作为政府代表曾参与起草《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任择议定书，

参加了罗马会议，该会议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2001 年，她作为哥斯达

黎加代表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她指导的方案负责

使拉美 高法院女法官年度会议制度化，并于 2002 年建立哥斯达黎加第一个妇

女议会。 

她一直在撰写关于妇女人权的文章，已经在各种书籍和《法律评论》杂志上

发表。她还为各种拉美报纸和杂志，包括 FEMPRESS，撰写妇女事务方面的文章，

她还是 FEMPRESS 的通讯员。她为一些国家政府撰写了关于对妇女的歧视问题

的报告，1994 年她应要求撰写了非政府组织提交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举行的第四

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区域筹备会议的关于对妇女的暴力问题的报告。她为拉美国

家的立法机关起草了关于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和消除对妇女歧视的措施的法律提

案。她是拉美第一批谴责人权法律和实践中存在的以男性为主的偏见的妇女，并

就这个主题在数个拉美国家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其中一篇很长的文章题为“El 

androcentrismo de los Derechos Humanos”，已发表在好几本关于妇女人权的书中，

包括由国际妇女信息和通讯事务处于 1991 年出版的“La Mujer Ausente”一书中。  

1981 年，她组织了在哥斯达黎加 高法院举行的第一届关于对妇女的暴力问

题研讨会，并协助建立了该国第一个收容所。1989 年，她在哥斯达黎加大学为来

自中美洲西班牙语国家的学生开设了第一个关于对妇女的暴力问题的研究生课

程。她还在几所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讲授关于在分析各种法律文本时纳入男女

平等观点的重要性和方法，还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美国好几所大学、法律中心

以及人权和妇女组织讲授这个专题。2003 年，她是多伦多大学的第七名 Dame 

Nita Barrow 贵宾，在该校她讲授关于《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和建设和平的课

程。在过去两年，她是设在哥斯达黎加的联合国和平大学的教授，讲授妇女人权

与和平建设问题，重点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她协助组织了拉美和海地的

几个广受欢迎的法庭或被任命为其法官。1986 年，她组织了在美洲人权研究所举

行的第一个妇女人权研讨会。1987 年，她组织了一个由该研究所主办的妇女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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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 

Alda Facio 还曾担任哥斯达黎加瓜达卢佩地区法院的法官，哥斯达黎加国家

舞蹈团的创始人和团长，哥斯达黎加大学法学院罗马法教授，担任六年哥斯达黎

加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和英语，能说和理

解法语和意大利语，懂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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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oise GASPARD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5 年 6 月 7 日于法国德勒 

个人地址：43, rue Saint Placide 75006 巴黎 

电话：00 33 1 42 22 50 05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专家 

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讲师 

社会学分析和行动中心成员(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全国科学研究中心) 

地址：54, boulevard Raspail 

75006 巴黎 

电话：00 33 1 49 54 23 06 

电子信箱：gaspard@ehess.fr 

Françoise Gaspard 具有三重学历 :历史(她拥有大中学校历史教师学衔)、政治

学(她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和公法(她曾就读于国立行政学校)。此外，作为青年运

动的负责人，她有政治经验，并多次当选市长、欧洲议员、国民议会议员、大区

议员、市议员。在过去的 12 年中，她担任过国民议会的议员和地方议员，以后，

她选择与研究结缘。目前，她是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的讲师并附属于社会

学分析和行动中心以及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室（CNRS）。她所从事的研究工

作促使她在欧洲和美洲许多大学讲课和举行报告会。她还多次参与赴欧洲和非洲

的技术援助性出访，目的在于将男女平等的精神引进各国的法律文书和政策中

去。 

1998 年 1 月，她被任命为法国驻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委员会代表。2000 年，

她当选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委员，自 2001 年 1 月起，她担任此职至今。 

她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的是移民史、城市社会学和社会运动。她的许多著作

和文章都已经译成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和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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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1968 年，历史和地理学士—巴黎索邦大学 

1968 年，巴黎政治学院毕业 

1968-1970 年，就读于巴黎全国政治学基金会高级班 

1970 年，获大中学校历史教师学衔 

1977 年，就读于国立行政学校—André Malraux 班 

工作经历 

为支付学习费用，有过多方面的打工经历（当过报童、收银员、家教……）。 

1968-1970 年，巴黎十大校长的技术助手。 

1970-1974 年，索邦大学经济史授课教师。 

1971-1974 年，在旺夫的 Michelet 中学任历史课教员。 

1975-1977 年，就读于国立行政学校。 

1977-1979 年，凡尔赛行政法庭推事。 

1979-1988 年，临时调动工作以出任议员。 

1988 年，又重新回到行政法庭司法队伍中。 

1990 年，任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讲师。 

国立行政学校授课教师。 

在欧洲和北美多个大学作关于移民和妇女权利方面的报告会并讲学。1998

年，应 Jean Monnet 讲坛的邀请前往蒙特利尔讲学；1999 年，作为加利福尼

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访问学者赴美讲学。 

当选议员的经历： 

1977-1983 年，德勒地方议员 

1979-1981 年，欧洲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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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88 年，厄尔-卢瓦尔地方议员 

1981-1986 年，大区议员 

1983-1989 年，市议员 

各种使命和职称 

1983-1994 年，全国移民人口委员会成员。 

1989-1995 年，全国贫困人群住房问题委员会成员。 

1991-1996 年，第三个社区男女机会均等计划的“妇女参与决策”网法国代

表。 

自 1996 年以来一直担任欧洲市镇和地区议会“当选妇女”委员会专家。 

1998-2000 年，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委员会法国代表。 

自 2001 年 1 月以来一直担任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专家。 

自 2002 年以来一直是全国人权咨询委员会成员。 

曾多次在欧洲公共部门学会和世界银行举办的研讨会和讨论会上发言。 

自 2001 年以来一直担任教科文组织和各国议会联盟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的通讯员。她以该通讯员的名义帮助各国议会联盟编撰了关于《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指南，以供议员们使用。她还多次前往卢旺达完成了

帮助该国起草新宪法和选举法以及为 2003 年卢旺达全国大选培训妇女等任

务。 

1999-2003 年，她出任负责对欧盟 7 国进行一项题为“男女平等观念和地方

管理”的研究的欧洲小组成员。在上述范围内，她负责编撰一本关于在地方

管理中引进男女平等观念的指南。 

出版物： 

著作： 

《德勒的记忆和未来》，埃福勒，Herissey 出版社，1977 年。 

《某某夫人……》，巴黎，Grasset 出版社，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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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末日》，与 Claude Servan-Schreiber 合著，巴黎，Seuil 出版社，1984

年。已译成日语，Nobuhiro Hayashi,1989 年。 

《Maurice Viollette、一个人、三个共和国》，Chartres 博物馆，1985 年。 

《Maurice Viollette、政治家和社论执笔》，蓬图瓦兹、Edijac 出版社,1986

年。 

《从德勒到阿尔及尔，Maurice Viollette 1870-1970 年》(dir.)，巴黎，Harmattan

出版社，1991 年。 

《法国的一个小城市》，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91 年。已译成英语，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 年。 

《掌权吧，女公民们！自由、平等、对等》，与 Claude Servan-Schreiber 和

Anne Le Gall 合著,巴黎，Seuil 出版社，1992 年。 

《丝巾与共和国》，与 Farhad Khosrowkhavar 合著，巴黎，发现出版社，1995

年。 

《U.F.J.T., 从工人青年走向不定型青年，合作运动 40 年的历史，1955-1995

年》，巴黎，Atelier 出版社，1995 年。 

《法国和欧洲妇女在决策中的地位》（dir.），巴黎，Harmattan 出版社，1997

年。 

《妇女如何改变政策》，与 Philipe Bataille 合著，巴黎，1999 年，发现出版

社。已译成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正在译成阿拉伯语。 

著作序言： 

为 Pierre Zemor 所著的《公社揭秘》作序（与 Olivier Guichard 合著），Moniteur

出版社，1983 年。 

为 Eliane Viennot(dir.)所著的《“法国式”民主或不受欢迎的妇女》，巴黎，

巴黎第七大学和 Denis Diderot 出版社，1996 年，第 7-16 页 

为 Chatherine Delcroix 所著的《在贫困街区的调解员：联系》作序，巴黎法

国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9-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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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William Guerraiche 所著的《妇女与共和国》作序，Atelier 出版社，巴黎，

1999 年，第 7-9 页。 

为 Huguette Delavault 所著的《大学从事研究的女教师，明日能对等吗？》

作序，巴黎，Harmattan 出版社，2002 年。 

文集中的文章： 

“拥有法兰克战斧称号的人”，与 Gérard Grunberg 合写，收录在《1940-1942

年的维希政府》一书中，全国政治学基金会出版物，Armand Colin 出版社，

巴黎，1972 年，第 71-85 页。 

“马格里布移民，现实与表现”收录在 Magali Morsly 所著的《在法国的北

非人》一书中，现代亚非高级研究中心出版，巴黎，1985 年，第 51-59 页。 

“Donne e massoneria femile-massoneria femmista？Il caso della francia”, nel 

La massoneria oggi，福贾，Bastoggi 出版社，1991 年，第 94-113 页。 

“种族主义和民族”，收录在 Michel Wieviorka 所著的《种族主义和现代化》

一书中，巴黎，发现出版社，1993 年，第 152-158 页。 

“政党的创建、运作和结构”，收录在《民主和失望，欧洲的政党在民主机

构中的参与和非参与》，1994 年，第 183-193 页。 

“主体是中立的吗？”，收录在 Michel Wieviorka 和 FrançoisDubethe 合著的

《对主体的思考》一书中，Cerisy 研讨会，巴黎，Fayard 出版社，1995 年，

第 143-155 页。 

“移民及其女儿们的公民权”，收录在《妇女融入社会的战略》一书中，

Rhône-Alpes 地区妇女权利委员会，里昂，1995 年，第 81-94 页。 

“政党与妇女”，收录在 Michèle Riot-Sarcey 所著的《民主和代表权》一书

中，巴黎， Kimé 出版社，1995 年，第 221-242 页。 

“共济会、共和国和对妇女的排斥”，收录在 Eliane Viennot 所著的《“法

国式”民主或不受欢迎的妇女》，巴黎，巴黎第七大学和 Denis Diderot 出版

社，1996 年，第 63-75 页。 

“共和国与妇女”，收录在 Michel Wieviorka 所著的《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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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中的多元文化》一书中，巴黎，发现出版社，1996 年，第 152-169 页。 

“在移民问题上右翼和左翼大同小异”，收录在 Lucien Bitterlin 所著的《辩

论中的反种族主义》，巴黎，Panoramiques/Seuil 出版社，1996 年，第 203-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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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ia Guvava（津巴布韦） 

 

出生日期： 1960 年 7 月 7 日 

婚姻状况： 已婚 

学历：   法学学士学位（法学士） 
           津巴布韦大学，1985 年 

           法学学士学位（法学士） 
           津巴布韦大学，1982 年 

所受专业训练及参加的研讨会、讲习班 

− 1992 年 11 月至 1993 年 2 月，新德里议会研究培训局起草立法证书 

− 1993 年 7 月，哈拉雷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债务管理的法律方面证书 

− 1993 年 8 月在哈拉雷举行的关于《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缔约国义

务，特别是报告义务的皇家 Wallenberge 基金区域研讨会报告员 

− 1994 年在哈拉雷举行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执行情

况的区域研讨会 

− 1994 年在美国，政府与商界伦理问题方案，国际访问者方案：教育和文

化事务局 

− 1995 年在卢萨卡，为负有报告义务的官员举办的英联邦区域讲习班 

− 1996 年在美国国际法研究所，私有化的法律问题 

− 2000 年在意大利，国际发展法学会举办的企业与投资律师课程 

工作经历 

2001 年 4 月至今：          津巴布韦高等法院法官 

2000 年 12 月至 2001 年 4 月：法律咨询处主任 

2000 年 8 月至 2000 年 12 月：法律咨询处代理主任 

1992 年 2 月至 2000 年 8 月：在检察长办公室法律咨询部工作，负责向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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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法律建议；审查、起草和谈判国际协定；详细

检查并核可交给总统的会议记录；监督初级工作人

员。部委间人权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该委员会的

职能是就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向政府提出建议，编

写并向联合国各委员会和非洲委员会提交这方面的

报告 

1991 年 8 月：             晋升为首席法律官 

1983 年 4 月至 1992 年 2 月：法律官，负责就严重的欺诈案、强奸案和重大杀人

案向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 高法院提起诉讼 

其他经历： 

− 1998 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 

− 1999 年 7 月，在由南部非洲人权研究和文献保管组织举办的人权问题讲

习班上提交了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的论文 

− 1999 年 8 月于哈拉雷，在为部委间人权和人道法委员会举办的讲习班上

提交了题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报告义务评述”的

论文 

− 2000 年 7 月于马拉维，在由南部非洲人权研究和文献保管组织举办的讲

习班上提交了题为“《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及其报告义务评述”

的论文 

− 2000 年 6 月，起草《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反腐议定书》 

− 哈拉雷，由国土部和粮农组织合办的“土地问题会议”报告 

− 1996 年于华盛顿特区，在世界政府伦理大会上提交了关于“津巴布韦政

府伦理”的论文 

− 1997 年 4 月于毛里塔尼亚，在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第二十一届常

会上提交了津巴布韦的第二和第三次报告 

− 1997 年于哈拉雷，作为 M.R/M.咨询公司关于津巴布韦遗嘱、无遗嘱继

承与信托的准备及实施工作的技术顾问 

− 津巴布韦女律师协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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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巴布韦妇女财务信托基金受托人委员会成员 

− 曾为国有企业商业化和私有化工作组成员 

− 曾为哈拉雷基督教女青年会管委会成员 

− 哈拉雷 St. Igiatius 学院家长教师协会副主席 

− 哈拉雷 St. Dominic 中学学校管理委员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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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boudo/Sawadogo Rassolguessida Clémence (布基纳法索)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9 年 10 月 10 日于布基纳法索的孔古西 

工作语言：  法语 

目前情况/现任职务： 

− 职业女法官 

− 瓦加杜古上诉法院推事审判员 

− 重罪起诉庭成员 

− 民事诉讼预审推事 

主要专业活动： 

− 监督预审法官的工作 

− 就将刑事被告移送至刑事庭作出裁决 

− 在传讯庭负责对民事和商事案情进行民事诉讼预审 

学历： 

中等教育：1980 年获 A4 中学会考证书 

高等教育：1985 年获瓦加杜古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职业培训：1985-1987 年，就读于国立行政和法律学校 

在与有关条约机构的工作相关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 全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在布基纳法索实施《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起草向联合国递交的国家报告 

− 布基纳法索在妇女权利方面的专家：培训、分区域和国际宣传会议（参

见履历） 

− 女法律工作者协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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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者在该领域内 新出版的著作： 

− 有关布基纳法索妇女法律、社会和经济状况的研究（2000 年） 

− 与布基纳法索女法律工作者协会合作编撰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在布基纳法索的执行情况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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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MA KWAKU 女士(婚前姓名：FATIMA AGAFI) (尼日利亚) 

 

出庭律师、诉状律师和公证人 

国家——尼日利亚 

现用名：       FATIMA KWAKU 女士 

曾用名：       FATIMA AGAFI 小姐 

出生日期/地点：1949 年 10 月 22 日，博尔诺州迈杜古里 

籍贯：         博尔诺州 

宗教：         穆斯林 

地址：         OFFICE YA FATIMA CHAMBERS 

PLOT ‘C’ AHMADU BELLO WAY 

纳萨拉瓦 

邮政信箱 4082，卡诺 

电话： 234-64-646283 

电话： 234-64-317823 

 RESIDENCE 96/5 LAMIDO CRESCENT 

纳萨拉瓦，卡诺 

电话： 234-64-648149 

电话： 234-64-310878 

婚姻状况：     寡妇，有四个孩子 

直系亲属：    ADJUA FALMATA KWAKU 

(女儿) 

国家荣誉：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教育背景 

1. 1956 年至 1960 年，迈杜古里 HAUSARI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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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60 年至 1961 年，迈杜古里省立女子学校（现“公立女子中学”） 

3. 1961 年至 1962 年，英国北安普敦区达文特里北安普敦区霍尔伯恩·豪

斯学校 

4. 1962 年至 1967 年，英国康沃尔郡彭赞斯西康沃尔学校 

5. 1967 年至 1969 年，英国肯特郡潘伯瑞肯特学院 

6. 1969 年至 1970 年，伯兰德都德斯学院 

7. 1970 年至 1975 年，扎里亚艾哈迈德·贝洛大学 

8. 1975 年至 1976 年，拉各斯维多利亚岛尼日利亚法学院 

所获资格证书 

1. 1967 年，英国普通级普通教育证书 

2. 1969 年，英国高级普通教育证书 

3. 1971 年，艾哈迈德·贝洛大学预考证书 

4. 1975 年，扎里亚艾哈迈德·贝洛大学法学荣誉学士 

5. 1976 年，拉各斯尼日利亚法学院法学士 

6. 1994 年，公证人 

7. 皇家音乐学院钢琴专长非正式考试，1、2、3、4、5 级 

8. 伦敦音乐艺术学院诗歌散文演讲比赛，3，5 级，金、银、铜牌 

9. 1969 年 3 月，皇家音乐学院英语口语专长非正式考试（优） 

工作经历 

1. 1976 年至 1977 年，卡诺州 BOMPAI 法院首席法官以及 MESSERS 

E.NOEL GREY&CO.下属的卡诺全国青年服务中心 

2. 在自己的事务所里从事法律工作，事务所的名称为“YA FATIMA 

CHAMBERS”，1977 年 10 月 1 日开办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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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83 年至 1985 年，迈杜古里大学管理委员会成员 

4. 1991 年 3 月，卡诺州地方政府选举请愿庭庭长 

5. 1992 年 2 月，(卡诺州)州长和立法会选举请愿庭成员 

6. 1992 年 8 月，（吉加瓦州）国家议会选举请愿庭成员 

7. 1992 年 12 月至 1995 年，（卡诺州）司法服务委员会成员 

8. 1995 年至 1996 年，卡诺州 FSP 信托基金指导委员会成员 

9. 1996 年至 2000 年，国家人权委员会成员 

10. 2000 年至今，国家人权委员会重新任命的成员 

11. 1997 年 7 月，吉加瓦州地方政府选举请愿上诉庭庭长 

12. 2001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当选为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专家 

13. 2001 年至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交流委员会

成员 

14. 2000 年 12 月 4 日至今，尼日利亚提高妇女地位全国协商统筹委员会成

员。 

参加的组织 

1. 尼日利亚律师协会成员 

2. 国际女律师联合会卡诺州分会国际和国家级成员及第一主席 

3. 国际女律师联合会卡诺州法律援助中心创办人，该中心特别为妇女提供

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 

4. 国际律师协会成员 

5. 1993 年至 1996 年 2 月，卡诺 P.T.A.圣路易斯小学当然成员 

6. 1993 年 6 月至 1996 年 2 月，卡诺 P.T.A.圣路易斯小学副校长 

7. 1996 年 2 月至 1998 年，卡诺 P.T.A.圣路易斯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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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90 年至 2001 年，卡诺 P.T.A.圣路易斯中学当然成员 

9. 卡诺州、博诺尔州/约贝州发展协会成员 

10. 卡诺州 BAYERO 大学法律学生会赞助人 

11. 1998 年至 2001 年，尼日利亚律师协会卡诺州分会会长 

12. 1998 年 9 月，增进妇女权力和制订可选方案特设委员会成员，该组织是

一个非政府组织 

13. 1999 年 3 月，增进妇女权力和制订可选方案特设委员会创办人 

14. 妇女健康和发展网创建人及董事会主席，这是一个非政治、非营利和非

政府组织，主旨是促进和保护尼日利亚妇女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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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a Gomes, Maria das Dores（佛得角） 

 

职业：           普拉亚法院法官 

出生日期及地点： 1959 年 1 月 25 日于佛得角圣安塔奥 

国籍：           佛得角 

性别：           女 

婚姻状况：       单身 

地址：           佛得角共和国普拉亚-C.P.99  

  普拉亚法院 

电话：          （238）612875/614039 

手机：          （238）925144 

电子信箱： Maria.Gomes@PALJUST.gov.cv / dodogomes@hotmail.com 

学历 

小学和中学： 1968 年至 1978 年，佛得角圣维森特，Liceu Gil Eanes 和 Liceu 

Ludgero Lima Mindelo 

大学： 1979 年至 1987 年，葡萄牙里斯本，里斯本人文大学法学院 

工作经历 

职务： -  1988-1990 年，政府总理内阁秘书长立法及文献编辑指导助理；

工作涉及政府通过议会提出的各种法规 

-  1988-1990 年，法律援助促进协会的律师，负责辩护和咨询。 

- 1988-1990 年，与地方法庭合作并被录用 

- 1990-2004 年，公共事务部地方法庭法官 

- 1990-1992 年，圣安唐司法区共和国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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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1993 年，地方法庭进入权 

-  1992-1993 年，（刑事和民事）通用法院，圣安唐司法辖区法

官 

- 1993-1996 年，普拉亚刑事法院法官，地区法官 

- 1996-2001 年，普拉亚法院家事法庭负责安排家事、未成年人

案件和劳工案件法官的协调人 

-  2001 年，普拉亚法院处罚执行庭法官 

-  2001 年 2 月，圣克鲁斯司法辖区法官 

-  2002 年，普拉亚法院所属的监管警察法院法官 

-  2002 年，刑事法官 

其他经历 

− 女法学家协会副会长 

− 国际女律师联合会副会长 

− “Lenira-solidarity-Europe/Cape Verde”（儿童权利）协会会长 

− “Cap vers les autres”（儿童权利）协会财政委员会主席 

− 佛得角法官协会副会长 

− 地方行政长官高级委员会顾问委员 

− 普拉亚法院院长 

− 媒体委员会主席 

语言 

母语： 葡萄牙语（官方语言）和克里奥尔语 

其他： 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读写（葡萄牙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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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流利（葡萄牙语、法语） 

口语——尚可（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出版物 

− 《从国际和国内立法看家庭暴力》 

− 《1997 年新民法典中的亲子关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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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GA Soyata 律师 (马里) 

 

1. 姓名：MAIGA Soyata 律师 

2.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2 年 12 月 22 日于马里共和国基达尔 

3. 工作语言：法语 

4. 目前情况/现任职务： 

法院律师 

马里律师公会理事会成员 

5. 主要专业活动： 

1992 年：马里律师公会正式任命书 

1990-1992 年：马里上诉法院重罪庭庭长 

1984-1990 年：巴马科第 2 市镇初级法庭庭长 

1983-1984 年：国家民事和司法局民法处处长 

1979-1983 年：巴马科初级法庭轻罪庭庭长 

6. 学历： 

毕业于国立司法学校国际专业：成绩优秀 

毕业于马里国立行政学校：法律硕士，成绩是年级第一名 

7. 在与有关条约机构的工作相关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马里女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就《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向妇女协会和法律工作者协会进行宣讲

的培训员 

就“妇女权利和对妇女施加暴力”问题向议员和法律工作者宣讲的培训员 

在马里就“妇女享受和行使其权利的障碍”进行司法改革问题举行区域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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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间担任妇女权利宣传专家 

马里家庭法修改指导委员会成员 

马里有关《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妇女权利补充议定书》的后续行动

委员会成员 

马里经济、社会和文化委员会妇女协会和非政府组织代表 

在联合国举行的关于妇女地位的多次会议上，作为马里官方代表团中妇女协

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负责以马里的名义参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起草和撰写工作 

8. 应聘者在该领域内 新出版的著作： 

− 对马里妇女的法律地位和法律状况进行的研究 

− 马里司法状况报告 

− 割礼：是传统习俗还是刑事犯罪 

− 有可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口政策产生影响的统一的法律和规

章文件 

 

                                              2004 年 4 月 8 日于巴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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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ziana Maiolo（意大利）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1 年 6 月 23 日于意大利帕尔马 

工作语言： 法语（流利）、英语、西班牙语 

现任职位/职务 

Maiolo 阁下现任市政委员会成员，负责米兰市社会和男女平等政策。自 2002

年以来，她还被任命为米兰市机会均等委员会主席。 

主要专业活动
1
 

1990 年： 入选米兰市政委员会：从事戒毒和妇女状况领域的活动。 

1992 年： 入选意大利议会，被任命为司法委员会副主席，特别负责被拘留者的

条件。 

1994 年： 再次入选意大利议会，被任命为司法委员会主席（她促使通过了一项

反对性暴力的法律）；议会豁免委员会成员。 

1996 年： 第三次入选意大利议会，被任命为总统府及人力资源委员会成员。她

是司法委员会成员、防止和制止腐败特别委员会成员，还是反黑手党

联合议会委员会成员。 

2001 年： 被米兰市长任命为负责米兰市政委员会社会和男女平等事务的成员。 

教育背景 

米兰州立大学法学学位 

在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相关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自 1976 年以来，她就在意大利几家大报纸、杂志和电视频道当记者，撰写

政策、司法、妇女状况、精神分析学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文章、社论和报道。 

她是出席“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

__________________ 

1 应该指出的是，若要成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必须参加过两届为期三周的年会和大

约每两年一次的为期一周的会前工作组（轮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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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意大利议会代表。2001 年，她组织了国际会议“从布拉吉到蓝色牛仔

裤：妇女从未停止过斗争”，与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新闻工作

者和女政治家。2001 年，她设立了一个为怀孕六个月至孩子一岁这一期间有

需要的母亲提供经济援助的组织。 

新出版物 

1.《Processo alla Giustizia》，威尼斯，Marsilio 出版社，1994 年 

2.《I1 Diritto, la Giustizia e la Cultura》，螺旋出版社，1995 年 

3.《Autobiografia di un Inquisitore》的介绍，新闻工作者出版社，1995 年 

4.《Dal burqa ai blue-jeans, la Guerra delle donne non finisce mai》，2004 年 

5.《Uomini e Donne per me pari son》，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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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öran Melander(瑞典) 

 

出生日期  1938 年 10 月 10 日 

国    籍  瑞典 

婚姻状况  已婚，四个孩子 

教育背景 

 1972 年获瑞典隆德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1964 年获瑞典隆德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学术资格 

 1995 年，瑞典隆德大学法学院国际公法教授 

 1993 年，瑞典隆德大学法学院人权国际硕士课程创办者、负责人 

 1976 年，瑞典隆德大学法学院国际公法副教授 

 （自 1976 年起）瑞典隆德大学法学院国际公法课题负责人 

其他专业经历 

 （1984-2000 年）罗尔·瓦伦堡人权和人道法研究所创办人兼主任，

（2000 年至今）罗尔·瓦伦堡研究所董事会主席。 

作为罗尔·瓦伦堡研究所所长兼主席，负责研究所的活动，包括讲授大

量的国际课程以及为司法部门政府官员和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

美洲的非政府组织高级成员举办研讨会。 

 （自 2001 年起）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 

 瑞典外交部国际公法咨询小组成员。 

 若干瑞典政府调查和国际组织委派的任务的专家。 

 亚欧会议关于人权的系列非正式研讨会指导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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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瑞典语：母语 

 英语：流利 

 法语：扎实的知识 

出版物精选 

 “欧洲法的现代问题”，《北欧视角：纪念 Lennart Pålsson 随笔》，Göran 

Melander（编辑），1997 年 

 “人权、人道法和难民法的关系”，《遭遇陌生人》，Göran Rystad(编

辑)，1997 年 

 “国内流离失所者”，《国家的活法：纪念 Atle Grahl-Madsen 随笔》，

Kehl:Engel Verlag 出版社，1993 年 

 《世界人权宣言》，奥斯陆，1992 年，Göran Melander （与 G.Alfredsson、

A.Eeide、L.A.Rehof 和 A.Rosas 合编） 

 “Obligatorisk häktning och mänskliga rättigheter”，Festskrift tillägnad 

Håkan Strömberg，1992 年 

 “ 先出现避难问题的国家：欧洲视角”，《避难法及其在欧洲和北美

的实施》，1992 年 

 《瑞典未登记的避难者》，隆德，1990 年 

 “Les réfugiés et les droits de l’homme”，Les nouveaux enjeux des droits de 

l’homme，1990 年 

 Konventionssamling i mänskliga rättigheter，隆德，1990 年 

 “难民政策选择—保护还是帮助”，《根除：战后强制移民》，Rystad

（编辑），隆德，1990 年 

 “第六次欧洲人权公约国际专题讨论会事项”，《欧洲人权公约国际专

题讨论会》，M Nijhoff 出版社，多德雷赫特，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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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民的概念”，全面战争时期的难民，难民研究课程，牛津大学，1988

年 

 “西欧和北美难民政策的主要区别”，《对外国人的保护》，第九卷，

纽约移民研究中心，1987 年 

 《难民的两个定义》，隆德，1987 年 

 “外国人在瑞典的合法地位”，《外侨在国家和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  

Beiträge zum ausländischen öffentlichen Recht und Völkerrecht 94 

 “国际难民法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地区和国内难民问题》，Thesaurus 

Acroasium 第十三卷，1987 年 

 “从欧洲视角看北欧难民政策”，《当前的和平与暴力研究》，1986 年

4 月 

 “审查难民申请的职责”，隆德讨论会，1985 年 

 “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斯堪的那维亚法律研究》，1985 年 

 Nordisk Flyktingrätt(编辑)，隆德，1985 年 

 “Mänskliga rättigheter och humanitär rätt”， Mennesker og Rettigheter， 

1986 年 

 “Lösning av internationella tvister”，Fem frågor om världsfreden, Witthoff 

（编辑），Göteborg，1985 年 

 “Rätten att röra sig fritt”，Mennesker og Rettigheter，1985 年 

 “Klagomålsexplosionen i Sverige”，Mennesker og Rettigheter，1984 年 

 Handbok i invandrarrätt,与 P.诺贝尔合编，乌普萨拉，1984 年 

 “Rättsavgöranden i Norden”，Nordisk Tidskrift for International Ret 1984

年 

 “服兵役期间的残酷教育”，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原则研究及随笔，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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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effektiv tortyrkonvention?”，Statsvetenskaplig tidskrift，第 86 卷，

1983 年 

 《欧洲避难所：为帮助难民的机构编写的手册》，1983 年第三版，与

G.Jaeger、A.Paludan 和 P.van der Vaart 合著。 

 “Rättssäkerhet vid frihetsberövanden enlight utlänningslagen”，Domstolarna 

och rättssäkerheten, Rättsfondens skriftserie nr 8，隆德，1982 年 

 “北欧难民法及政策”，跨国难民的法律问题，《密歇根州国际法年鉴：

1982 年》 

 Frihetsberövande enligt utlänningslagen，德隆，1981 年 

 “Politiska fångar-offer för tortyr och förföljelse”，Göran Melander（编辑），

Norstedts förlag，1981 年 

 “难民与国际合作”，《国际移民回顾》，1981 年 

 “政治犯—这一时代的两难问题”，《以色列人权年鉴：1981 年》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难民》，与 P.诺贝尔合著，隆德，1979 年 

 《非洲难民和非洲难民问题的法律方面》，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乌

普萨拉，1979 年 

 《人球》，日内瓦，1978 年 

 《放弃豁免权》，Nordisk Tidskrift for International Ret，1976 年 

 “西欧国家对难民的认可”，《以色列人权年鉴：1976 年》 

 “Flykting i Norden”，Göran Melander(编辑)，Norstedts förlag，斯德哥尔

摩，1975 年 

 “难民的保护”，《斯堪的那维亚法律研究》，1974 年 

 “难民斡旋”，AWR-Bulletin，1972 年 

 “Flykting och asyl”，(博士论文)，斯德哥尔摩，1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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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RUHINDI MWESIGYE（乌干达） 

 

1. 个人情况 

姓名：    HOPE RUHINDI MWESIGYE 

出生日期： 1956 年 12 月 28 日 

性别：     女 

国籍：      乌干达 

婚姻状况：  已婚 

子女人数：  4 个 

2. 现任职务：卡巴雷地区议会议员，议会事务国务部长 

3. 联系地址：坎帕拉邮政信箱 341 号转总理府 

              电话：256-41-259819 

电子信箱：hmwesigye@parliament.go.ug 

4. 教育背景 

1992-1993年 ：  文学硕士（性别与妇女研究） 

主修人权及妇女权利与管理 

1975-1978年 ： 马凯雷雷大学荣誉法学士 

1978-1979 年 ： 乌干达坎帕拉法律发展中心法律惯例研究生文凭 

5. 证书 

1984 年： 版权和邻接权法 

这一课程是由英国版权委员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伦

敦和日内瓦合办的。 

1987 年： 商标和专利法 

mailto:hmwesigye@parliament.go.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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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哈拉雷）联合

颁发 

1987 年： 生物技术和集成电路的法律保护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开罗）颁发 

1988 年： 工业产权法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颁发 

1989 年： 知识产权法高级班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商

标局在荷兰海牙举办。 

1990 年： 对教员的律师专职助理培训 

由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日内瓦）与法学家委员会肯尼亚分

会（内罗毕）联合组织。 

1991 年： 研究方法论课程 

由英国文化委员会与坎帕拉马凯雷雷大学合办。 

6. 无证书培训 

1） 参加制宪大会的妇女代表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制宪大会负责乌干达

1995 年宪法的讨论和颁布。 

2） MWELEKEO NGO（MWENGO）主办的战略规划培训（1994 年），该

非政府组织是东部和南部非洲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发展和反思中心。 

3） 对来自非洲大陆和海外聚居区、处于决策层的妇女在以性别观点进行宣

传、政策分析、影响评估方面的能力培训，主办方是促进发展的 ABANTU，

这是一个非政策组织，总部设在联合王国，在内罗毕设有区域办事处。 

4） 从性别观点对教员的政策分析和影响评估培训，由乌干达性别资源中心与

促进发展的 ABANTU 合作举办（1995 年），乌干达金贾。 

5） 对妇女和妇女组织高效率、有成效地实施其项目、宣传和政策分析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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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培训，由性别培训网络和促进发展的 ABANTU 共同举办（1995 年），

南非开普敦。 

6） 成人和实用法律扫盲培训，由 HURINET 和 UGRC 合办。 

7．专业机构： 

− 乌干达法院律师 

− 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妇女权利观察）核心成员（1989 年），该组织监

测《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 

8．工作经历和职责 

1979-1985 年： 受雇于司法部 

（一）任国家检察官 

（二）任国家高级检察官 

职责范围：   一)  公司和企业名称、协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合伙企业、

专利、版权、商标、工业设计、实用模型、版权管理的

注册。 

二)   代表政府处理由上文一)产生的和解和/或诉讼 

三)   监测上述文书的执行情况 

四)   就有关上述活动的政策和法律中的漏洞向政府提出建

议，并提出修正案和/或修改案文 

五)   与公众、公司总裁和股东、版权持有者和非政府组织交

流，向他们征求对法律和政府政策的看法。 

六)  死者遗产管理 

1985-1989 年： 高级检察官—司法部民事司 

职责范围： 

一)  代表政府处理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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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负责国际、区域条约和/或公约及法律文书的谈判 

三)  监测上述文书的执行情况 

四)  代表政府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谈判 

五)  仔细审查和分析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区域内其他国家不

同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以便向政府提出建议 

六)  不时就法律和政策框架向政府提出建议 

七） 死者遗产的管理和仲裁 

1989-1992 年：   乌干达女律师协会(FIDA - Uganda)的共同创始人和方案官

员。法律援助中心是乌干达同类组织中的第一个从事促进和

保护人权，特别是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的权利工作的组织。

在这方面，我负责编制并在全国实施乌干达女律师协会的法

律教育方案。我还处理法律援助中心的案件。 

我将抵抗理事会和委员会的司法权书翻译成本地语言：

Runyankore Rukiga 语。 

我在国际和国内参加了监测《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执行

情况。在这方面，我参与了乌干达提交的国家报告的撰写，

参加了各种讨论《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国际会议。 

1994-1995 年： 出席乌干达制宪大会的代表，该大会讨论并颁布了 1995 年乌

干达宪法，这是一部性别平等意识 强的宪法。 

1993-2002 年：   乌干达性别资源中心创始人和执行主任，这是一个设在乌干

达的本土非政府组织，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社区法律顾问培

训、大众法律教育、性别和经济授权、培训、担任政坛领袖

的男女、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妇女权利、研究产生性别隔离的

数据、文献、将性别观点纳入政策、项目和方案的主流中、

研究微额供资、以性别为重点的顾问工作、社区发展和影响

评估。 

2001-2003 年： 在卡巴雷地区无反对票当选议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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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003 年：  议会规则、特权和纪律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2001-2003 年：  法律和议会会议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负责处理的事务为

国际条约、公约和国家的其他国际和区域义务。 

2003 年：       被任命为总理府主管议会事务的国务部长，总理是议会中政

府事务负责人。 

9．加入的组织和在组织中的职责 

1981 年至今：  国际女律师联合会（女律师联合会）成员 

1985-1989 年： 女律师联合会(乌干达)财务主任 

1988 年：    FIDA 乌干达法律援助中心的创始成员（乌干达同类组织中的

第一个） 

1989 年至今： 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妇女权利观察）的核心成员，这是

一个监测并评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执

行情况的非政府组织。 

1991 年：     MWELEKO WA NGO (MWENGO)创始人和执行委员会成

员，这是一个东部和南部非洲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反思和发展

中心，总部设在哈拉雷。它致力于加强公民社会与倡导工作，

曾大量参与有关下列方面的磋商与谈判：在《洛美协定》和

现在的《科托努协定》下欧盟—非加太国家的未来合作、非

洲的债务危机、消除贫穷、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和法律制

度、捐赠政策、南南和北南合作、英联邦有关非政府组织的

良好管理和实践的指导方针、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妇女权利，

以及打算在该地区执行的捐赠政策和项目的影响等等。 

在这方面，我大量参与了监测《洛美第四协定》，即《科托

努协定》执行情况的工作，特别是在分散化合作方面。 

1993-1996 年：   第二次当选 MWENGO 执行委员会主席。 

1993-2000 年：  乌干达人权网络（HURINET）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该组织协

调所有非政府组织促进和保护乌干达人权和妇女权利的活

动。在这方面，我深入参与了关于如何确保充分履行区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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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书规定的政府义务的辩论和战略规划。 

1993 年：    卡巴雷网络组织（KABNETO）的创始人和资助人。该组织

拥有 600 个社区组织成员。它主持一个农村法律援助中心，

提供微额供资服务，在乌干达西南部的卡巴雷地区培训法律

助理或社区法律顾问，给农村居民提供致富的技能培训，实

用法律扫盲，以及开展增加收入的项目。 

1994-2000 年： 设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洲救济和发展咨询协会(AFREDA)会

长。该机构与坦桑尼亚妇女协会合作执行法律扫盲和法律援

助项目，这个项目是我负责建立的。它监测对人权的促进和

保护、各项国际条约、公约和宣言的执行情况。该协会还有

消除农村贫困的项目，包括培训、微额供资和提供社会服务。 

1995-1997 年： NURRU（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使用者网络）执行委员会的成

员。这是一个由荷兰政府提供资金的非政府组织，促进以行

动为导向的研究活动，致力于研究社会、经济、政治政策问

题，主要目的为消除贫穷，使公民社会能在贫困农村地区充

分利用参与性的、自下而上的方法。 

1996-1998 年：  该非政府组织非洲和北京行动纲要执行情况监测小组成员。 

该小组评估各种行为主体的履约情况和所造成的影响，以及

特别是对妇女的干预措施。 

1996-1998 年： 东非特别工作组成员，这是支持执行关于提高妇女地位的北

京和非洲行动纲要的分区域倡议，它监测执行情况及由此产

生的影响。 

1997-2000 年： 农村微额供资中介协会董事会秘书，这是扶贫项目中介的一

个伞式组织，它有自己的核心，但也接纳其它有类似目标的

协会。该网络一直在监测和评估使用的方法，微额信贷对农

村地区穷人的影响。 

1997-2000 年： 担任乌干达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使用者网络执行委员会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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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研究和出版物 

1987 年     “收容所和健康”，在内罗毕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女律师联合

会上提交的论文 

1990 年         “法律援助和法律扫盲：乌干达的经验”，在纽约召开的第

五届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年会上提交的论文 

1991 年         “司法要求公平对待所有个人和团体”，在纽约召开的第六

届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年会上提交的论文 

1991 年        “组织结构及其构成所涉法律问题——MWENGO 案例”，

在哈拉雷 MWENGO 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1991 年        “对乌干达妇女的暴力行为”，在坎帕拉城市地区进行的研

究 

1991 年        “乌干达女律师协会（FIDA）法律援助活动的个案研究”，

在乌干达金贾举行的法律改革集思广益讲习班上所作的报告 

1992 年        “人权与发展：乌干达20世纪90年代全国行动计划的策略”，

坎帕拉 

1994-1995 年   “南部视角：非政府组织伙伴关系研究” ，由加拿大国际开

发署资助 

1992 年         “在非洲人权现状下法律援助和法律扫盲的本质问题”，在

亚的斯亚贝巴由非洲之角国家和平基金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

上的发言 

1992 年         “卡巴雷地区的农业制约因素和性别问题”，布金达县个案

研究 

1992 年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人权问题”，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六届

妇女发展协会国际论坛上提交的论文 

1993 年         “对乌干达农村妇女的暴力”，穆科诺地区的个案研究 

1993 年       “对乌干达妇女的肉体暴力”，内罗毕荷兰大使馆委托进行

的一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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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妇女与财产犯罪——坎帕拉女子监狱服刑妇女个案研究”，

文科硕士学位论文（性别和妇女研究专业） 

1994 年         在关于洛美第四协定框架内分散化合作的讲习班“非洲非政

府组织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工作的基调讲演。该讲习班是

MWENGO 与欧盟的欧洲非政府组织联络委员会在哈拉雷合

作举办的 

1994 年 3 月    “相似案例相似对待，不同案例不同处理”，为哥伦比亚大

学人口和家庭健康中心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于 3 月 8-10 日在纽

约举行的圆桌会议“伦理、人口和生殖健康”准备的论文 

1994 年         性别与立宪；“宪法中的重要条款”，在坎帕拉制宪大会一

次利益集团研讨会上提交的文章 

1994 年        “宪法制定过程中的性别问题”，致出席坎帕拉制宪大会的

妇女、青年、工人和军队代表的文章 

1995 年        “性别与媒体”，在乌干达金贾召开的电台和电视台制片人

培训班上提交的论文 

1996 年       “乌干达的性别与立宪”，在一次有关乌干达立宪与民主问

责制的全国性会议上的发言，该会议由土著志愿协会发展网

络（DENIVA）组织 

1997 年        “超越洛美第四协定的性别观点”，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办

的非洲非政府组织讲习班上的发言 

1997 年        “洛美第四协定与欧盟—非加太国家（EU/ACP）的未来合作：

伙伴关系的概念”——欧洲非政府组织联络委员会在布鲁塞

尔举办的“超越洛美第四协定”的会议上提出的非洲非政府

组织的看法 

1997 年       “全球化对非正规部门妇女的影响”，一项由非洲性别与经

济改革（GERA）和加拿大南北研究所共同资助的研究（正

在进行中） 

1997 年        “用性别观点影响政策：对乌干达妇女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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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方案” 

1997 年        关于“公民社会、民主施政和人权促进可持续发展：乌干达

地方理事会和社区组织的例子”的研究。这项研究是受 Gratz

大学和奥地利南北研究所委托，为一些南美国家、津巴布韦、

莫桑比克、乌干达和奥地利的发展合作而进行的 

1998 年        “立宪制度下的公民社会”（陈腐与墨守陈规）和“乌干达：

表面平等的局限性”，这两篇文章发表在《微小变化：公民

社会与非洲国家的互动》中（1998 年） 

1999 年        “贯彻《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法律和政策之间

的差距”，在 L’ETWAL INTERNATIONAL 举办的一次研讨

会上提交的论文 

11．私人顾问工作 

1993 年        “对乌干达妇女的肉体暴力”，内罗毕荷兰王国大使馆委托进

行的一项研究 

1993年         坎帕拉SNV/NOVIB委托进行的 Kigulu开发集团的影响评估 

1994 年        “乌干达农村妇女的前进道路”，开发计划署坎帕拉办事处委

托进行。这项顾问工作是形成 NSARWU（提高乌干达农村妇

女地位的国家战略）的基础 

1994 年         在卡巴雷建立 KABNETO 法律援助/信贷计划 

1996 年        在华盛顿的创造联合有限公司（CREATIVE ASSOCIATES  

Inc.）委托进行的教育部 COPE 项目下对小学教师、课程编制

人员和督导人员进行性别培训 

 1996 年        担任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坦桑尼亚共和国副总统办

公室有关坦桑尼亚的非政府组织政策方针和法律框架的国际

顾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 

1997 年        “用性别观点影响政策： 对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和南非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培训方案”，这是一

个与KULU-WOMEN AND DEVELOPMENT COPENH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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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BANTU 促进发展委托进行的方案 

1996-1997 年   担任五人特别行动小组的领导，该小组受 Gratz 大学和奥地利

发展合作南北研究所委托，实施“乌干达公民社会能力建设、

民主施政和人权”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正在南非、津巴布

韦、莫桑比克和乌干达实施。 

1997 年        为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内决策人员编制的下述培训单元的

测试和评审顾问： 

（1）“用性别观点影响政策” 

（2） 加强非洲妇女组织，由 ABANTU 促进发展委托 

1997 年        “用性别观点影响政策”，为尼日利亚妇女非政府组织，由

英国文化委员会和 ABANTU 促进发展委托—— 卡杜纳 

1997 年        在乌干达恩德培举行的欧盟—非加太国家国际会议的召集

人，该会议由设在哈拉雷的东部和南部非洲地区的非政府网

络 MWENGO 举办 

1997 年        由促进发展的 ABANTU 委托进行的非政府组织的战略规划

与管理 

1997 年      受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委托，进行妇女在家庭中的人权和

经济权利的研究 

1997 年        启动基准调查和项目，基索罗地区互助健康保险计划（日内

瓦国际劳工组织） 

1997 年       参与基索罗地区互助健康保险计划的“葬群”研究（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1998 年        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乌干达政府委托，进行审查乌干达关

于非政府组织的国家政策的研究 

1998/1999 年    担任坎帕拉自助小组研究的专家，该项研究是提供社会服务/

互助健康计划的基础（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1999 年        担任荷兰国际发展合作组织的国际顾问，对坦桑尼亚妇女协



 

 74 

CEDAW/SP/2004/3  

会的卡拉威法律援助服务项目的影响进行评估（坦桑尼亚） 

1999 年         担任荷兰国际发展合作组织的国际顾问，评估肯尼亚国家妇

女地位委员会的项目对农村妇女的影响 

2000 年(2-3 月) 斯威士兰政府制定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和政策框架的国际

顾问——政府颠覆，关于申请资金前的单位成本核算的方针。

对需要使用单位成本核算方法的官员进行培训。 

2000 年         报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执行情况的乌干达国

家小组成员 

2000 年         乌干达人权委员会国家级专家，负责编制和检验监狱官员人

权培训手册和教员指南 

2000 年        对乌干达人权委员会和政府官员进行监测遵守国际人权条约

和文书情况方面的培训的国家级专家 

2000 年 9 月    担任纠正歧视行动和审查在内罗毕召开的肯尼亚妇女政治会

议的合宪性的顾问 

2000 年 9 月    编制监狱官员人权培训手册和对教员进行培训的国家级专家

（受乌干达政府和乌干达人权委员会委托） 

2000 年 10 月    监测乌干达遵守国际人权条约和公约情况的国家级专家（受

乌干达人权委员会委托，培训相关的政府官员、UHRC 和非

政府组织）   

2000 年 11 月    与依图瑞和平委员会一道担任权力下放项目将性别观点纳入

地方政府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国际顾问 

12．参与的政治活动 

1994 年         当选制宪大会的代表，该会议讨论并颁布了 1995 年的宪法 

1994-1995 年   乌干达制宪大会的代表    

2001 年 6 月     当选卡巴雷地区议会议员（无反对票） 

2001 年 9 月     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四十七届英联邦议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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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至今   担任议会规则、特权和纪律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法律和议会事务的成员 

2002 年       规划乌干达政治未来的运动政治体制小组委员会下属的全国

执行委员会（NEC）的成员 

2003 年 5 月    作为英联邦议会访英代表团中的乌干达代表 

2003 年 11 月   成为由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的议会跟踪项目的女成员之一。

与加的夫的下院议员结成小组-威尔士 PLAID CUMRY 党 

13． 参加的国际会议、研讨会和讲习班 

1984 年       参加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召

开的一个关于版权和邻接权的协商会议 

1984 年        参加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召开的一个关于知识

产权的协商会议 

1989 年        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大会（妇女权利观察）——在维也纳

召开（作为专家） 

1990 年        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大会——在纽约召开  （作为专家） 

1990 年        国际女律师联合会大会——在坎帕拉召开 

1991 年     非洲非政府组织研究和发展议程讲习班：制定非洲非政府组

织对于 《1986-1990 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

审查的立场——在肯尼亚那库鲁举行 

1992 年       分别在内罗毕和哈拉雷召开的 MWENGO 执行委员会会议 

1992 年        由 MWENGO 和全非教会议会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举办的

“国家重要性在减小，非政府组织地位在崛起”讲习班（作

为专家） 

1993 年       第一届非洲妇女和散居在海外的非洲妇女国际大会——由尼

日利亚 Nsuka Enugu 大学举办（作为专家） 

1993 年      第五届妇女参与发展协会（AWID）国际论坛——在华盛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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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召开（作为专家） 

1994 年         由欧洲非政府组织联络委员会和 MWENGO 共同举办的分散

化合作讲习班——在哈拉雷召开（作为专家） 

1995 年       关于研究项目、公民社会、能力建设、民主施政和人权的多

边讲习班，由 Gratz 大学和奥地利发展合作南北研究所在南非

东伦敦举办（作为专家）  

1995 年       “欧洲和非洲：确定新型伙伴关系”会议，由欧洲非政府组

织发展联络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举办（作为专家） 

1996 年     “为公民社会营造良好的环境：东部和南部非洲的立法和

非政府组织政策”会议——由南部非洲非政府组织联盟、

发展资源中心（DRC）和 MWENGO，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联

合主办（作为专家） 

1996 年        在坦桑尼亚召开的有关对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框

架的全国讲习班（作为会议召集人和专家） 

1997 年        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的讲习班：贯彻执行非洲和北京行

动纲要的策略和洛美第四协定的讨论 

1997 年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会议“超越洛美第四协定：促进未

来的欧盟—非加太国家（EU/ACP）合作”（作为专家） 

1997 年       人权非政府组织和乌干达人权联络委员会的成员 

1997 年       在加蓬利伯维尔举行的非加太国家首脑关于欧盟—非加太

国家（EU/ACP）的未来合作的会议 

1999 年       在“访问美国政府的国际代表团”项目下，组织并领导一个

包括议会、地方理事会和非政府组织成员在内的 8 人代表团

访问美国五个州 

2001 年      参加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举行的扶轮社国际大会 

2002 年       参加在西班牙巴塞罗纳举行的扶轮社国际大会 

2002 年     参加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的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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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述 

对他人进行的培训： 

1994 年至今    对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和本土非政府组织进行监测人权和妇

女权利方面的培训 

               在乌干达西部和东部地区对性别和发展教员进行性别/社会

分析方面的培训 

              乌干达性别资源中心迄今有 90 位对性别和发展领域的教员

进行培训的教员毕业 

    为非洲地区妇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帮助，

该会议在乌干达穆科诺科林酒店举行 

               对卡巴雷和姆巴拉拉地区的社区法律顾问进行培训。迄今，

共有 300 名社区法律顾问毕业。其中两位是从一个教区中选

拔出来的 

   为乌干达 AKINA MAMA WA 非洲学院举办的青年妇女决策

能力培训提供了帮助 

   为主题为“就业中的性别问题和妇女权利”的女秘书培训提

供了帮助 

1997 年       宣传研究成果的讲习班：用性别观点影响政策；对乌干达妇

女非政府组织的培训方案，肯尼亚内罗毕。 

1997 年       测试培训单元讲习班： 

−   用性别观点影响政策 

− 巩固非洲妇女组织—伦敦 

− 在乡镇一级，在 4 个地区的 42 个乡镇对地方理事会和社

区成员进行法律教育 

所获奖项： 

1993 年      坎帕拉北部扶轮分社年度杰出人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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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美国传记学会年度著名妇女奖 

1999 年       美国传记学会 Honor 2000 Hallmark 纪念奖章 

1999 年       被列入美国传记学会第 15 版《世界妇女名人录》 

2003 年      乌干达议会著名 佳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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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ìa Jesùs NKARA OWONO NSE (赤道几内亚) 

 

一、个人情况 

姓名： Marìa Jesùs NKARA OWONO NSE 

出生日期： 1947 年 10 月 19 日 

出生地点： MINANG-ANVOM. MBINI (LITORAL) 

婚姻状况： 已婚 

子女情况： 生有 4 个子女 

二、学历: 

2.1. 初等教育: 

1954 -1955 年： 在“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学校(现名 “Uganda”de 

Mbini)接受初等教育。获得初等教育毕业证书。 

2.2.中等教育： 

1960 -1964 年： 在圣伊沙贝尔省（现在是马拉博市）“Santo Tomas de 

Aquino”高级中学就读，接受中等和专业教育。 

2.3．高等教育： 

1981 -1984 年： 在当时的马拉博师范学院就读。获得初等教育教师资格证

书。 

1986 -1994 年： 在马拉博联合中心的西班牙远程教育大学攻读大学专业课

程。获得哲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专业：教育指导。 

三、进修班和研讨会： 

1964 年： 参加当时省高等学校（现名教师进修学校）举办的食品与

营养进修班。获得毕业证书。 

1970 年： 教育进修班。获得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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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 参加巴塔举办的初等教育第一年读写优秀教学法培训班。

获得结业证书。 

1981 年： 参加马拉博举办的初等教育现代化培训班。获得结业证书。 

1982 年： 参加马拉博举办的中等教育现代化培训班。获得结业证书。 

1986 年： 参加马拉博举办的毕业证书资格要求和教材评价理论与实

践培训班。获得两项课程结业证书。 

1987 年： 参加马拉博举办的公立学校领导培训班，学习读写初级阶

段教学法的应用。获得两个培训班的结业证书。 

1988 年： 参加马拉博举办的初等和中等教育课程大纲编制方案培训

班。获得结业证书。 

1990 年： 参加马拉博举办的学前教育特别协调方法及促进社会文化

和社区发展能力培训班。获得结业证书。 

1992 年： 参加马拉博举办的赤道几内亚学龄前教育经验研讨班。获

得结业证书。 

1993 年： 参加巴塔举办的社区工作能力培训班。获得结业证书。 

1995 年： 参加马拉博举办的学龄前教材编制研讨班，由研讨班提供

教材。获得结业证书。 

1996 年： 培训班与研讨班： 

计算机在行政管理数据和文件处理中的应用。 

合作规划（赤道几内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马拉博。 

促进社区发展的途径（一个班主要探讨妇女和儿童问题，

另一个班探讨两性平等问题），分别在马拉博市和 Bata 市

举办。 

合作方案和计划制定程序（赤道几内亚）-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马拉博。 

1997 年： 社会文化活动评价培训班，塞哥维亚。获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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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培训班： 

大学教学法进修班，明德卢（佛得角）。获结业证书。 

非洲婴儿养育战略方案的制定，班珠尔(冈比亚)。获毕业证

书。 

1999 年： 培训班与研讨会： 

远程大学教育的辅导方法和手段，马德里。获结业证书。 

运用 IEC/SR 技术和方法组建全国多学科教育工作者团队。 

2000 年： 研讨会： 

性别、人口与发展（与会者） 

儿童教育，全国性研讨会（报告人） 

2001 年： 研讨会： 

性别、发展与生殖健康（报告人） 

2002 年： 研讨会： 

比较与发展研讨会：妇女参与中非建设。杜阿拉（喀麦隆） 

性别与发展研讨会-FNUAP 办公室的主要议题。地点：萨

利波图加尔， 达喀尔（塞内加尔） 

2003 年： 

向妓女传授艾滋病毒/艾滋病知识并给予妓女社会指导研

讨会，第一阶段，马拉博。 

非洲妇女可持续发展网区域研讨会，其宗旨是“就该网络

成员国开展的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行动交流经验”，马

拉博。 

赤道几内亚儿童状况全国会议规划研讨会，卢巴。 

“在工艺鱼可持续生存方式规划框架内培训国家协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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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工作人员研讨会”，马拉博。 

四、职业经历： 

1969 -1970 年： 圣特雷西塔学校校长，马拉博 

1984 -1990 年：  Enrique Nvo Oke 公立学校教务主任 

1985 年： 在环境规划署赤道几内亚Ela Nguema研究所从事学员学习

效率的分析与研究（马拉博） 

1990 -1999 年： 国家教育促进发展规划负责人：非正规学前教育计划。 

1992 年： 为学习困难的学生制订课堂指导计划。 

1996 年： 编写“199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和第二次住房普查中赤道几

内亚妇女状况”的咨询报告”。 

1998 年：编制多项教育促进发展行动计划。 

1998 年： 编写关于赤道几内亚妇女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的咨询报

告。 

1999 -2003 年： 在社会事务和妇女地位部任妇女事务和生殖健康权利国家

级专家。在此期间，曾以组织者和主讲人的身份多次参加

人口与发展问题研讨会。 

自 2003 年 9 月起，被联合国人口基金指定为社会事务和妇

女地位部 EQG/04/02/04 号计划当地专家，主要任务是“全

面促进妇女事业发展”。 

在萨利波图加尔举办的性别问题研讨会上，发表过题为“性

别与发展”的演讲，达喀尔（塞内加尔）。 

在该领域参加的重要活动： 

 

为制定促进赤道几内亚国家妇女事业发展政策而举办的性别与发展问题研

讨会，马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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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与发展问题研讨会，主要讨论 MINASCOM 问题，参加者是

非政府组织、妇女协会/社会团体、宗教界和国内各政党的代表。

研讨会在马拉博举行，作为报告人与会，社会事务和妇女地位部

（赤道几内亚）。 

 中部非洲妇女参与发展：“性别平等的重要性”，杜阿拉(喀麦隆)。 

 性别与发展问题研讨会，主要讨论联合国人口基金与各国合作和

支持办事处开展“重点工作”的问题，萨利波图加尔-达喀尔（塞

内加尔）。 

 向妓女传授艾滋病毒/艾滋病知识并给予妓女社会指导研讨会，第

一阶段，在马拉博。 

 赤道几内亚儿童状况全国会议规划研讨会，卢巴。 

 非洲妇女可持续发展网区域研讨会，其宗旨是“就该网络成员国

所开展的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行动交流经验”，马拉博。 

 “在工艺鱼可持续生存方式规划框架内培训国家协调管理局工作

人员”研讨会。 

五、分析与咨询工作： 

1985 年： 环境规划署赤道几内亚研究所学员学习效率分析。 

1992 年： 为学习困难的学生制订课堂指导计划。 

1996 年： 编写“199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和第二次住房普查中赤道几

内亚妇女状况”的咨询报告”。 

1998 年:  编写关于赤道几内亚妇女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的咨询报

告。 

1998 年： 编制多项教育促进发展行动计划。 

1999-2002 年： 在社会事务和妇女地位部工作，担任促进妇女事业和维护

生殖健康权利计划当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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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语言： 

西班牙语：能正确地说与写。 

法语：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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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ia Pimentel (巴西) 

法律哲学博士 

 

国籍          巴西 

出生日期      1940 年 3 月 1 日 

地址          Rua Barbosa Lopes 350, Zip Code: 04720-000 

              Granja Julieta-São Paulo, SP-Brazil 

电话/传真  （55 11）51811636/51861640 

手机        （ 55 11）91621709 

电子邮件      cladem@uol.com.br 

一、教育背景 

 博士 

1977 年 圣保罗天主教大学法律哲学博士，论文题目： 妇女权利的
演变：事实、价值、规范。 

 硕士 

1973 年 圣保罗天主教大学教育心理学 

 学士 

1970 年 圣保罗天主教大学法学院法律学士 

二、专业活动、学术活动和积极从事的活动 

 教学经历 

自 1972 起  普通理论系博士生导师 

在圣保罗天主教大学法学院讲授法律与法律哲学入门 

 

mailto:cladem@uol.co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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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经历和学术管理经历 

1976-1978 年    圣保罗天主教大学校长，顾问团团长   

1976-1979 年    圣保罗天主教大学法学院普通理论系主任 

1978-1984 年 圣保罗天主教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与管理科学中心主任 

 导师经历   曾多次以导师和委员身份参与圣保罗天主教大学硕士研究

生与博士研究生论文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也曾应邀担任过其它大学的教

授 

 专业活动经历  曾任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以及国际、区域和国家三级

公共与私营机构协调人、成员和顾问 

在国际一级 

  2001-2002 年任国际妇女权利发展协会第九次论坛—全球化的再塑

造——国际计划成员会成员（AWID—妇女权利发展协会）。 

  1985 年成为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创始人。 

在区域一级 

  自 2003 年起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拉加妇权会）

顾问委员会名誉成员 

  1987 年成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创始人 

在国家一级 

  自 2003 年起任促进平等协会会长，1995 年至 2003 年任促进平等协会理

事会成员 

  自 2001 年起任人权事务公民宣传组织咨询委员会成员 

  自 1992 年起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巴西国家协调员 

  公民资格和生育委员会理事会成员 

  妇女问题研究和咨询服务中心咨询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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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圣保罗国家研究支助基金会顾问 

  麦克阿瑟基金会顾问 

  1985 至 1999 年任圣保罗国家妇女状况委员会创始成员和前顾问。 

 学术活动经历：社会与法律调查领域的协调 

“拉丁美洲性和生育权利情况调查分析：巴西报告”。责任实体与赞助

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2000-2001 年 

“受到犯罪指控的青少年的法律保护”。责任实体：圣保罗天主教大学。

赞助方：司法部（巴西），1998-1999 年 

“强奸：犯罪还是‘恩惠’？从法律与社会司法的角度看待性别问题”，

责任实体：国际计划委员会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

赞助方：美国福特基金会和巴西圣保罗国家研究支助基金会 

“对妇女与法律和司法的关系的认识”。责任实体：THEMIS 及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巴西。赞助方：美国福特基金会，

1994-1995 年 

“日常法律起诉中的女性”。责任实体：圣保罗天主教大学。赞助方：

巴西圣保罗国家研究支助基金会，1993 年 

 参加妇女人权国际监测工作的经历： 

  同组织和个人联合会的 Flávia Piovesan 合作，负责编写向联合国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交的巴西 1985、

1989、1993、1997 和 2001 年国家报告，说明巴西政府全面执行《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情况，联合国，

1979 年 

  与男女公民权利和平等参与发展行动方案合作，共同协调民主参与进

程，促进协商、拟订和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交《民间社会备选报

告》（非正式报告），该报告的题目是“巴西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巴西政府关于贯彻《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妇

女运动文件：目的和建议”，有 13 个国家网络积极踊跃地参与了这一

进程，其间该国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妇女代表发表了她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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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Flávia Piovesan 一同详细阐述提交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

会的巴西民间社会备选报告（非正式报告）中论及的性别问题和建议。

Pimentel 女士在 2003 年 5 月借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审查

巴西官方报告之机，向委员会介绍了上述建议。 

 参加其他国家法律和政治宣传活动的经历： 

  参与拟订了关于“歧视妇女的国内法和家庭法”法案，这项工作有如下

机构参加：倡导公民权利与人权协会咨询委员会、男女公民权利和平等

参与发展行动方案、CEPIA、妇女问题研究与咨询服务中心咨询委员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以及 THEMIS，2002-2003 年 

  任前联邦 Deputy Marta Suplicy 的法律顾问，协助拟订关于“教育和劳动

关系中的性骚扰”、“登记伴侣”和“家庭暴力”的法案，1995-1996

年任圣保罗市前实际市长 

  与 Floriza Verucci 合编了《新的国内妇女形象》，这是从两性平等的角

度更改《巴西民法》的一项提案。该提案于 1981 年提交国家议会议长、

参议员 Jarbas Passarinho，它已为若干法案所采用，并且基本上全面纳入

了 2003 年 1 月生效的新的《巴西民法》 

  与 Esther Kosovsky 和 Luísa Nagib Eluf 合编了从两性平等的角度更改

《巴西刑法》提案。该提案已被若干法案所采用，其中强调有些法案是

1992 年巴西国会议会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后拟订的 

  作为参与巴西制宪进程的六名女性之一，在 1986 年 8 月写下了具有历

史意义的“妇女致制宪委员会的一封信”。这封信反映了巴西围绕妇女

权利问题开展全国辩论的结果 

  在八十年代中期，她作为巴西民主运动党的联邦副候选人，积极参加 21

年军事独裁统治结束后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她的候选人资格是巴西民主

运动党妇女运动和妇女自治运动赋予的。作为巴西妇女运动的代表，皮

梅内尔女士还积极参与了公民直接选举政府的运动 

 主要参加了如下相关的国际、区域和国家会议： 

  曾参加在巴西、拉丁美洲及世界各国举行的若干国际和国家会议、研讨

会和讲习班，并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如下一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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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2 月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市举办的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关于性和生殖权以及对妇女的暴力问题

美洲公约》宣传运动研讨会 

  区域论坛：人权，生殖权，性权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

委员会，2001 年 12 月，秘鲁 

 巴西犯罪学研究所第七次国际专题讨论会，专题小组：“巴西妇女与司

法”，2001 年 10 月 3 日 

 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公共咨询：“《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和《北京

行动纲要》：加强权利框架承诺”，由美国福特资金会资助，纽约，联

合国皇家广场旅馆，2000 年 1 月 22 日至 23 日 

  劳工组织第 88 次国际会议，日内瓦，讨论有关母性社会保护问题的《劳

工组织第 1033 号公约》审查情况 

 南方共同市场分区域专家会议，波利维亚和智利 

- 美洲暴力-包括《防止、惩治和根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美洲公约》执

行情况审查在内的区域分析-蒙得维的亚，2000 年 12 月 

 就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及其因果问题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

Radhika Comaraswammy、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妇女人权问题特别

报告员和美洲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举行联合会议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1998 年，日内瓦 

 对巴西法律专业人员区域研讨会“国际人权法：全球和区域体系”项目

进行的一般协调（北部、东北部、中西部、东南部/南部），这项活动是

在促进平等协会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的促动下，与

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国家人权运动组织合作在该国五个地区进行的，

1999 至 2000 年 

 1997 年至 2002 年期间，皮梅内尔女士参加了 12 次由巴西促进平等法理

学项目促成的人权问题研讨会。开展该项目是为了提高法官和其他法律

专业人员执行国际妇女人权法的能力。该项目由上诉法院法官 Shelma 

Lombardi de Kato 博士负责协调，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妇女法官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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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事的国际项目的一部分。皮梅内尔女士是巴西该项目特别工作组成

员之一，并举办过几次讲座，她在该项目之初就行使了项目协调特别顾

问的职责 

 联合国妇女问题国际会议，1985 年和 1995 年分别在内罗毕和北京举行，

并发别在地方和区域层面举行了筹备会议 

 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1993 年在维也纳举行，并分别在地方和区域层次

举行了筹备会议 

三、出版物 

在相关的报纸、专门的法律学术杂志以及国际和国家妇女运动刊物上发表过

论著、文章、教科书、研究报告、评论和随笔。举例如下： 

 论著 

-  作者 

 《妇女与选举权—对辩论的贡献》，Educ-Cortez，第二版，圣保

罗，1987 年。 

 《妇女权利的演变。事实、价值和规范》， 编辑，RT, 圣保罗，

1978 年。 

-  合著 

 “强奸：犯罪还是‘恩惠”？《从法律和社会司法的角度看待性

别问题》，与 Ana Lúcia P. Schritzmeyer 和 Valéria Pandjiarijian 合

著。 SafE，《从司法角度看待妇女整合》，阿里格勒港市，1998

年。  

 “对妇女与法律和司法关系的理解”，与 Valéria Pandjiarijian 合

著， SafE。《从司法角度看待妇女整》，阿里格勒港市，1996 年。 

 “日常法律诉讼中的女性”， 与 Beatriz Di Giorgi 和 Flávia 

Piovesan。SafE。《从司法角度看待妇女整合》，阿里格勒港市，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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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各章节或文章的作者/共同作者： 

 “捍卫荣誉的合法性”，与 Valéria Pandjiarijian 合写，编入《生

殖与性行为——一个公正的话题》，由 Samantha Buglione 编辑，

THEMIS 和 SafE, 阿里格勒港市，2002 年 

 “女工、全球化和人权”， 与 Valéria Pandjiarijian 合写，编入《人

权、经济全球化与区域整合-对国际宪法的挑战》，Flávia Piovesan 

（编辑），Max Limonad，圣保罗，2002 年，第 713 页至 727 页。 

 “Cupola 会议、共识和远景”，区域讨论会：“世界会议讨论的妇

女人权问题”。葡萄牙/西班牙版本，拉丁美洲和加勒保卫妇女权

利委员会，秘鲁，1996 年。 

 “巴西《刑法典》，变更和提出议案的需要”，编入《妇女：被

监视与被惩罚》，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版本，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利马，秘鲁，1993 年。 

 “文明世界的歧视与暴力”和“犯罪领域的暴力与歧视”，编入

《对我们公民资格的思考-非歧视性的立法提案》，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Brasília，DF，1993 年。 

 “拉丁美洲妇女面临的特殊挑战”， 编入《我们的权利-作为人权

的妇女权利》，南北学会，加拿大渥太华，1992 年。 

 “巴西天主教大学及其对人权的责任”， 编入 Culture chretienne 

et droits de l’homme。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Universities 

Catholiques, Academia Louvain-La Neuye,  Bruylant 出版社，布鲁

塞尔， 1991 年。 

-  图书编辑和章节/文章的作者：  

 《拉丁美洲的妇女与人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

员会， 圣保罗，1992 年。 

 《关于堕胎问题的法律和政策-挑战与机遇》，Rebecca  Cook, Dag 

Graf 编辑，战略和政策司，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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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 

  发表在《圣保罗报》上： 

“堕胎、法律状况和宗教”, 与 Flávia Piovesan 合写，2003 年 10 月

6 日 

“一个同性恋者死亡之后，孩子的监护权能否移交给其同性恋伴侣？可

以，一个司法问题”， 2001 年。 

“对妇女的暴力” （未发表），1999 年 3 月 19 日 

“死刑——一个棘手的议题？”， 与 Anésia Pacheco e Chaves 合写， 

1988 年 8 月 26 日 

“他们愿意被殴打？”，1988 年 6 月 13 日。 

“父亲资格许可证”， 1988 年 3 月 4 日。 

“巴西是否应接受同性恋者民盟？”， 1997 年 7 月 21 日。 

“妇女警察局的情况如何？它是怎样运作的？”，1997 年 3 月 10 日－

第 3 页。 

“合法堕胎的宪法权利”， 与 Flávia Piovesan 合写，1995 年 10 月 21

日。 

“法律差距还是权利差距”， 与 Thomaz  Rafael Gallop 合写，1994 年

6 月 22 日。 

“人口流动”， 1994 年 11 月。 

“来自梵蒂冈的恐惧”，与 Jacqueline Pitanguy 合写，1994 年 8 月 20 日。 

“胎儿畸形：公理”， 1994 年 1 月 16 日。 

“日常暴力与法律”， 1993 年 8 月 9 日。 

 发表在《圣保罗报》上，与 Valéria Pandjiarjian 合写： 

 “2001 年后：权利时代还是恐怖时代”， 也与 Flávia Piovesan 合

写，2001 年 10 月 9 日。 



 

 93

 CEDAW/SP/2004/3

 “新《民法典》是法律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吗”是的-同上。 

 “实质性进步还是象征性进步”， 也是与 Letícia Massula 合写，

2001 年 8 月 18 日。 

 “全球化与妇女权利”， 2001 年 6 月 8 日。 

 “维护名誉：一个棘手的议题”， 2000 年 9 月 12 日。 

 “母亲工人”， 2000 年 5 月 14 日。 

 “一个新的整体”， 1998 年 11 月 11 日。 

 “强奸与人权”， 1998 年 3 月 6 日。 

 “什么更丑陋”， 1997 年 8 月 22 日。 

 “违背历史潮流”， 1995 年 11 月 17 日。 

 “有关《刑法典》改革的辩论”， 1995 年 10 月 21 日。 

  发表在妇女问题研究与咨询服务中心咨询委员会——女权主义者学习

与咨询服务中心公报上。 

 “《刑法典》的改革——另一个放在抽屉里的议案？”与 Valéria 

Pandjiarjian 合写，2000 年 4 月。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审议的性别问题”，与

Valéria Pandjiarjian 合写，1998 年 4 月。 

 “为何要接受美洲人权法庭的管辖？”与 Flávia Piovesan 及

Valéria Pandjiarjian 合写，1996 年 9 月。 

  发表的其他文章： 

“（同）性权利与人权”，2001 年 10 月。 

“不歧视则不惩罚” 《Rede Saúde 报》， 2000 年 9 月 21 日。 

“从性别角度看人权”， 与 Valéria Pandjiarjian 合写，PGE/SP 杂志，

第 53 期，200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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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妇女”， Revista Veja，1988 年 2 月 17 日。 

“体现权利平等的新《宪法》”，与 Anésia Pacheco Chaves 合写，《购

物新闻》、《城市新闻》、《每周新闻》。 

“制宪：前进与倒退”，编入 Mulherio，第七卷，第 33 期，1987 年 10

月。 

 教科书、研究报告和评论意见： 

 “巴西联邦 高法院中妇女的参与”， LINHA DIRETA 报，

DESTAQUE， 2000 年 12 月 -第 10 页。 

 “巴西的性别暴力”， 从社会和司法角度对此议题的初步思考， 

与 Daniela Muscari Scacchetti, Isabella Mucci, Neli Gamboa 

Machado 合写，1999 年 11 月。 

 “配额制度：政治和人文的发展”，1996 年。 

 “生命的神圣与堕胎：（联合国）协调一致的观点？”，1996 年。 

 “妇女权利：公民资格、平等、公正”， 1996 年 3 月 27 日。 

 “PEC 25/95， 不能接受的倒退”， 公民资格与生育委员会， 1995

年 10 月 31 日。 

 “生育权是人权”， 1995 年 

 “严重的胎儿畸形：公平与公正的案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保

卫妇女权利委员会《信息》，第 8 期，1994 年 5 月，第 27 页。 

 “卖淫与法律”， 1994 年 5 月。 

 “终止无脑胎儿妊娠的提法”， 1993 年 10 月。 

 “生育权与巴西的司法制度：对司法与政治变革的资助”， 公民

资格与生育委员会，1993 年。 

 随笔 

 “强奸：人权、性别与公正”， 与 Valéria Pandjiarjia 和 Ana Lú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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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chritzmeyer 合写，编入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人权档案， USP 杂

志，第 37 期，1998 年。 

 “对少数人的禁锢”， 与 Valéria Pandjiarjian 合写，编入《辩论

中的青少年》，“ 现代辩论集”， 《现代》出版社编辑，1997

年。 

 葡萄牙语：母语 

 英语：可流利读、写、说 

 西班牙语：可流利读、写、说 

 法语：可流利读、写、说 

 意大利语：熟练阅读 

 

 

 

 

 

 



 

 96 

CEDAW/SP/2004/3  

Hanna Beate Schöpp-Schiuing 博士（德国） 

 

Ziegeleiweg 4 

Wigktinf D-21521 

电话：  + 49 4104 960 759 （单位） 

+ 49 4104 5657 （私人） 

传真：  + 49 4104 960 761 （单位） 

电子邮件：schoepp-schilling@gmx.de 

现任职务： 顾问 

个人情况： 1940 年 8 月 19 日生于德国杜伊斯堡， 已婚， 德国籍 

工作经历 

1999-2002 年   Interkulturelle Begegnungen e.V.委员会首席代表（美国实地

服务） 

1992-1998 年   Interkulturelle Begegnungen e.V.主任（美国实地服务） 

1987-1992 年   德国联邦青年、家庭事务、妇女和保健部（后来改为联邦

妇女与青年部）妇女事务总指导主任 

1979-1987 年    学术机构工作人员，从 1982 年起担任柏林阿斯本研究所助

理所长兼主管（规划并组织国际会议和德国会议，并负责

行政管理） 

1976-1978 年    曾作为自由职业者任以下职务 

-   阿斯本研究所研究顾问，柏林 

-   德国自由大学肯尼迪北美洲研究院文化和文学系临

时讲师 

-  参加教师在职培训计划，由柏林主管教育的议员指派

mailto:schoepp-schilling@gmx.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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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临时讲师 

1970-1976 年   柏林自由大学肯尼迪北美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自 1972 年

起为副教授（从事美国文学和文化的教学研究； 是自由大

学学术教育委员会成员） 

1975 年暑期班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州阿尔伯克基大学美洲

研究系任客座教授 

1966-1970 年     柏林自由大学肯尼迪北美研究所辅助研究助理（编辑助理：

《美洲研究年鉴》） 

1966 年夏季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南康州州立学院教授德文和德国

研究 

1964-1965 年 肯尼迪北美洲研究院学生助理（从事书籍编目工作） 

教育背景 

1968-1975 年    经过精神分析学和集体动力学培训 

1970 年 7 月   获德国自由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60-1970 年 在慕尼黑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学习英美和

德国哲学与文学 

1960 年 3 月   在波鸿“Schiller-schule”女子中学获 Abitur 证书（大学入学

资格证书），主修现代语言 

在 1959 年为期一年的学生交换计划（美国实地服务团）框

架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奥克兰中学获高中文

凭 

国家和国际委员会及其他机构 

1997-1998 年    国际青年志愿服务委员会 Robert Bosch 基金会成员 

1992-1993 年    欧盟欧洲网络委员会“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妇女”议题专家 

自 1989 年起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德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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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和 1996 年任委员会报告员，1999 和 2000 年任委员会

副主席，自 2000 年起担任《任择议定书》不限成员名额工

作组组长 

1988-1992 年     被联邦青年、家庭事务、妇女和保健部（后改为联邦妇女

和青年部）指派担任联邦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促进职业培

训和职业进修（第二委员会）职业指导委员会董事会副董

事 

1987-1992   联邦青年、家庭事务、妇女和保健部（后改为联邦妇女与

青年部）欧洲委员会男女机会均等顾问理事会成员 

科学顾问委员会/甄选委员会/理事会 

欧洲政界与商界妇女学会，柏林，自 2001 年起； 

德国人权研究所，柏林，（副所长）自 2001 年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领导能力方案， 摩尔多瓦基希讷乌，自 2000 年起； 

麦可劳学术奖学金方案甄迭委员会（1987-1995 年）； 

尼尔廷根高等专业培训科学院劳工制度创新研究所)， 1990-1992 年； 

妇女和社会研究所，汉诺威，1983-1993 年； 

欧洲工作和社会中心，荷兰马斯特里赫特， 1980-1986 年； 

德国美洲研究社，1976-1980 年。 

编辑委员会 

编辑“Ergebnisse der Frauenforschung a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妇女问

题研究文集》， 编辑委员会， 1984-93 年。 

编辑《柏林-纽约》，顾问委员会，柏林/纽约，1986-1990 年； 

RADIUS：Die Kulturzeitschrift zum Weiterdenken （文化杂志）， 编辑委员

会，STUTTGART， 1984-1989 年； 

《国际机会均等》，编辑顾问委员会，联合王国曼彻斯特，1981-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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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 

卢森堡欧洲妇女基金会， 发起人和董事会董事，（自 1990 年起）； 

Berliner Frauenbund 1945（柏林妇女联合会），副主席（1977-1987 年） 

Centre Européen Féminin de Recherche sur I’Evolution de la Société，巴黎执行

理事会成员，（1980-1981 年） 

出版物/会议 

关于妇女、人权和德国社会问题的德语与英语出版物；在欧洲、美国、 中

美洲和亚洲召开的诸多国家和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为来自立法和执行部

门以及欧洲和亚洲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举办的人权议题培训活动 

外语水平 

英语（流利说、读） 

法语（可理解书面材料、能进行日常交谈） 

Wohltorf，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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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Heisoo（女士）（大韩民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0 年 6 月 23 日生于大韩民国 Gyeonggi 省 

工作语言：    韩语和英语 

现任职务/职责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 

 韩国庆熙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学院客座教授 

 日军慰安妇韩国理事会代表 

 大韩民国两性平等部顾问委员会委员 

 韩国人权基金会理事会理事 

主要职业活动 

 1993-2000 年 Hanil 大学和长老会教友神学院社会福利系教授，韩国全

州 

 1999-2001 年 共同代表， 韩国妇女联合会（28 个妇女组织和 6 个跨韩

分支机构的同盟） 

 1992-2003 年 韩国妇女热线（一个全国性的人权组织，努力制止对妇女

的暴力与歧视，有 25 个分支机构）副主席（1992-1994 年）、主席

（1995-1999 年）和代表（2000-2003 年）   

 1984-1985 年 美国拉特格大学社会学系助教 

 1977-1981 年 韩国教会妇女联合会专职人员 

 1975-1976 年 韩国妇女选民联盟专职人员 

教育背景 

 英语语言文学学士，汉城梨花女子大学 

 社会学硕士，汉城梨花女子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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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博士，拉特格斯研究生院——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与所涉条约机构任务有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2003 年 12 月  专家，关于“家庭暴力立法：向建立区域网络和实行区

域战略的方向迈进”的东亚和东南亚区域会议，由妇发基金举办，12 月

1 日至 3 日，泰国曼谷 

 2003 年 12 月  以专家身份参加“保护亚洲移民妇女：迎接挑战”区域

讲习班，由妇发基金举办，12 月 9 日至 11 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2002 年 2 月   以专家身份参加东南亚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执行《消

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和编写执行情况报告协商会议，由妇发基金举办，

2 月 16 日至 18 日，泰国曼谷 

 1998-2001 年  国家人权委员会联合行动委员会共同代表 

 1999 年 10 月 汉城国际非政府组织大会两性平等会议组织者 

 1996-2000 年  参加每年 8 月与对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 Radhika 

Coomaraswamy 女士举行的年度磋谈，对其发表的报告进行评价，并为

下一次报告的编写提出意见，由 APWLD 举办 

 1993-1999 年  东亚妇女论坛创使成员兼韩国协调员（96-99 年） 

 1996-1997 年  全国家庭暴力立法运动主席、执行委员 

 1994-1996 年  1995 年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国家非政府组织委

员会（由约 100 个组织组成）执行委员会成员 

 1992-1993 年     由 28 个妇女组织加盟的韩国妇女联合会性暴力立法

特别委员会主席 

近期主要出版物清单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促进和保护移民女工权利方面的

应用”，妇发基金关于“保护亚洲移民女工：迎接挑战”的区域讲习班， 

2003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大学内的性别歧视状况与改变措施”，政策发展研究，教育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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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关于妇女和妇女运动的国际人权文书”，韩国妇女热线编辑，《韩国

妇女人权运动史》，Hanul 出版社，1999 年。 

 “妇女人权运动”， 韩国妇女联合会编辑，《充满希望》，Dongduk

女子大学出版社，1998 年。 

 《韩国娱乐业的政治经济学》，由 KIM Jo Sul 翻译，东京：Shinkansha，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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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NDA P. SIMMS，博士（牙买加） 

资格 

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曾在加拿大和牙买加发起社会公平与正义运动。 

从 1996 年至今担任妇女事务局的执行主任。 

加拿大妇女地位咨询委员会主席（1990-1996 年）。 

获艾伯塔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以及艾伯塔大学、女王大学和曼尼托巴大学名

誉法学博士学位。 

Simms 博士的卓越贡献得到了很多奖项的承认，这包括因对公共政策做出贡献而

获得的黑人成就奖，以及从麦吉尔大学获得的 Inter—Amicus 人权奖。 

Simms 博士在 1997 年任纽芬兰纪念大学 Henrietta Harvey 著名讲师。 

她不仅是诸多出版物的作者、研究者和项目领导，而且作为执行主任，还是音像

制品发行工作的带头人。 

工作经历 

管理职位 

任牙买加消除贫穷及性别与童工问题政府顾问。 

作为加拿大妇女地位咨询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就妇女问题向加拿大政府提

供建议。 

指导包括高级主管在内的 44 名员工。 

在加拿大和牙买加指导制定旨在贯彻有关政策、方案和研究项目的战略。 

就政府各部门、社会团体和大学之间的筹资协议进行谈判。 

设计、管理并评估与个人和组织签署的合同。 

编制并评价课程与培训方案。 

顾问与领导角色 

任牙买加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妇女问题、消除贫穷、种族关系、教育、童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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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顾问。 

与许多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建立联系。 

就与妇女地位及加拿大和牙买加各阶层教育、社会及政治现状有关的各种问题开

展公共宣传教育工作。 

就南非、菲律宾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妇女地位问题向国家机构提出建议。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事会成员。 

美洲妇女地位委员会执行委员 

美洲妇女地位委员会牙买加主要代表 

出版物与研究项目 

Simms 博士现在正在撰写一本考察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之间关系的书。在她近期

的出版物中，有一本名为“加拿大黑人的移民经验：一篇演讲”，《达尔豪西评

论》，达尔豪西大学（1993 年秋季）。 

（可索取完整的出版物和研究项目清单） 

工作经历 

1996 年-至今    牙买加妇女事务局执行主任 

1990-1995 年    加拿大妇女地位咨询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1991 年夏季  牙买加政府妇女问题顾问 

1987-1990 年    尼波星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安大略北湾市 

1985-1987 年 里贾纳公立学校理事会种族与民族关系跨文化教育督导员，萨

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市 

1980-1985 年 里贾纳大学萨斯喀彻温印度联邦学院乡土教育学生服务协调

员/系主任/助理教授，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市 

1981 年 艾伯塔卡尔加里大学暑期学校讲师 

1977-1980 年 莱斯布里奇大学助理教授，艾伯塔莱斯布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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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2 年 诺思兰分校，艾伯塔 

1960-1966 年   牙买加教育部 

教育 

结业证书-领导培养执行方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1999 年。 

高级管理方案结业证书，加拿大管理发展中心，安大略渥太华，1994 年。 

博士（教育心理学）， 艾伯塔大学，艾德蒙顿，1985 年。 

教育硕士（教育心理学），艾伯塔大学，艾德蒙顿，1976 年。 

教育学士，艾伯塔大学，埃德蒙顿，1974 年。 

永久专职教师资格证，艾伯塔和萨斯喀彻温 

教师文凭，牙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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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mah Tan （新加坡） 

 

出身日期：  1940 年 9 月 6 日 

职业： 辩护人和律师 

资格： 法学士 （名誉） （新加坡）, MRICS, FIAML, SIArb, 律师 （英

格兰和威尔士）, 名誉博士 （企业管理） 

工作语言： 英语和马来语 

荣誉/奖励 

1966 年 国家公共管理奖章 （铜奖）  

1993 年 帮助穷人、下层人和妇女社区工作国家奖章 

1998 年 国家公共服务明星奖章 

2002 年 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国际妇女节奖 

2003 年 千年妇女和平与发展基金会东亚妇女人道主义服务一级和

平奖章 

新加坡家庭法律界 佳律师名人奖  

 

专业活动 （国际和国内）  

• 国际妇女理事会 

主席 （2003 年至现在） 

国际妇女理事会亚洲区域理事会理事兼主席 （2000-2003 年） 

妇女地位常设委员会人权顾问（1998-2000 年） 

•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妇女组织联合会 

1992 年以来历任各种不同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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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任职： 东盟妇女组织联合会特别顾问（2002-2004 年）； 主席 
（2000-2002 年）； 以及东盟妇女组织联合会第八和第十次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席（1997-1998 年和 2001-2002 年） 

•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两性平等参与咨询委员会 

新加坡代表 （2000-2002 年） 

•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妇女领袖网络  

新加坡协调人 （1998 年至现在） 

• 联邦商界妇女领袖顾问网络 

新加坡协调人  （2001 年） 

• 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日内瓦） 

亚洲理事会成员兼副主席 （1977-1985 年） 

• 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 

主席 （1992-2002 年），副主席 （1980-1982 年）及创始成员 （1980 至
现在） 

参与修订新加坡妇女宪章（1979 和 1996 年）   

参与建立新加坡家庭暴力受害人紧急庇护所  

• 反对家庭暴力妇女委员会  

部际委员会成员 （1997 年至现在） 

共同主席（1992-1996 年） 

• 新加坡女律师协会 

执行委员会成员 （1994 年至现在） 

主席 （1977-1981 年和 1988-1995 年） 及创始成员（自 1974 年起） 

为建立新加坡家庭法庭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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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律师协会 

理事会成员 （1977-1981 年和 1993-1997 年） 

律师协会顾问 （2001 年至现在） 

• 东南亚国家律师协会联合会 

委员会成员 （1997 年至现在） 

• 总理办公室 

治安法官 （1998 年至现在） 

公共事务委员会纪律调查委员会小组成员 （2000 至现在） 

• 社区发展与体育部 

主持家庭发展反馈小组的工作 （2000-2002 年） 

主持家庭周全国委员会的工作 （1993 和 1994 年） 

• 新加坡社会服务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2000-2004 年） 

精神卫生网主席（2002–2004 年） 

自 1992 年起任董事会成员 

• 国家预防犯罪委员会 

董事会成员 （1992 年至现在） 

• 在法律界的各种任职 

小额索赔法庭仲裁人以及新加坡刑事、民事和家庭司法系统调解人 （1996
年至现在）  

赡养父母法庭成员 （2003 年至现在） 

参加过的国际会议  

• 1995 年 9 月联合国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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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国际妇女理事会三年期会议 （渥太华） – 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
代表团团长 

• 1998, 1999, 2000和2003年第四、五、六、七届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亚
太经济组织） 妇女领袖网络会议, – 新加坡代表团团长 

• 1999 年审查《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区域执行情况的政府间高级会议 （曼
谷） — 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代表团团长 

• 1999 年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妇女组织联合会讲习班 – 东南亚国家联

盟妇女的视角：改进我们的经济/新千年 （曼谷） 

• 2000 年东南亚国家联盟妇女小组委员会会议（巴厘岛） 

• 2000 年国际妇女理事会大会 （赫尔辛基） – 新加坡代表团团长 

• 2000 年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 （“ 北京+5 会议” ） （纽约） 

• 2001 年 7 月和 2004 年 1 月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二十五和第三十届会议 
（纽约） 

• 2000—2002 年亚太经合组织两性平等参与特别小组和筹备委员会会议关于
妇女问题的第二次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墨西哥）  

• 2003 年 3 月和 2004 年第七届联盟妇女事务部长级会议筹备委员会  

• 2003 年 3 月和 2004 年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七和四十八届会议 

在国际、区域和国内会议上的讲话和发言 

1994 年 − 在第一届世界家庭法大会上发言 （悉尼） 

− 在国际妇女论坛上发言 （广岛） 

1997 年 − 在科廷科技大学论坛上作关于 “扩大妇女的选择： 健康、 工
作和人权” 的基调发言 （珀斯） 

2001 年 − 在第六届亚太经合组织妇女领袖网络会议 （北京） 上作题为

“女企业家与世界市场” 的基调发言 

2002 年 − 第一届新加坡 – 上海/青岛 2002 国际妇女节企业/投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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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并作题为“女企业家与世界市场” 的发言 

− 在第七届亚太经合组织妇女领袖网络会议（墨西哥）上作题为

“出色管理” 的发言 

2003 年 − 在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妇女领袖网络会议（清迈）上作题为“关
于边际劳动者人身安全” 的发言  

− 在东亚妇女全球和平大会上发言 （马尼拉）  

2004 年 − 在由国际妇女理事会和美国妇女全国委员会组织的、与妇女地

位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有关的专题讨论会上作题为“ 男人和
男孩在实现两性平等中的作用” 的发言 

− 在由国际女律师联合会组织的、 与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八

届会议有关的专题讨论会上作题为“ 冲突预防中的妇女：法律
视角” 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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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Regina Neves Xavier Amorim Tavares da Silva （葡萄牙） 

 

葡萄牙国籍 

已婚 – 三个女儿 – 三个外孙 

1.  学历 

•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英语和德语文学学位 （1960 年） 

• 富布莱特奖学金学者，在美国进修一年  —  研究美国文学和社区发展 

（1962—1963 年） 

•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学位，“英语研究学位证书”（1966-1967 年） 

• 爱尔兰文学短期进修和研讨 — 柏林 Trinity 学院；文献与资料-里斯本和爱

丁堡大学；妇女研究 — 里斯本和萨尔茨保研讨会等 

2.  现任职务 

• 自 1992 年起，任促进平等与妇女权利政府委员会特别顾问，与外交部合作

专门负责国际事务 

•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2000 年当选 

• 性别平等、妇女历史和妇女人权方面的独立调查员 （附件中的出版物清单） 

3. 在国内的职业经历 

• 教学 – 葡萄牙中等教育 （1960-1962 年； 1963-1965 年； 1967-1970 年） 

• 教学 – 大学一级 – 英国剑桥大学 （1965-1967 年） 

• 1970 至 1974 年期间，由于家庭原因中断职业 

• 此后，任促进平等政府机构成员，该机构 初是妇女地位委员会，现改为促

进平等和妇女权利委员会  

• 上述同一委员会主席 （1986-1992 年），并以此身份，负责实施如下项目：

向妇女提供信息、提高平等意识、组织职业培训、开展发展方面的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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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妇女和性别问题研究等，并负责与政府各部门、妇女非政府组织、媒体

和其他社会机构合作。 

在国内同时加入的其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包括： 

• 全国广告协会成员 （1983-1986 年） 

• 工作和就业平等委员会成员  （1986-1991 年） 

• 欧洲委员会农村领域运动全国委员会成员 （1987 年） 

•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总理事会成员（1989-1992 年） 

• 儿童基金会全国委员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 （2001-2003 年） 

• 葡萄牙妇女研究协会创始成员（1991 年） 

• 葡萄牙平等民主同盟创始成员（1993 年） 

• 国际妇女历史研究联合会葡萄牙分会成员  

4. 在国际上担任的职责 

欧洲委员会 

• 欧洲男女平等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男女平等指导委员

会—1984-1989 年和 1991-1995 年） 

• 欧洲男女平等委员会主席（1987-1988 年） 和欧洲男女平等指导委员会主席 

（1992-1993 年） 

• 被该委员会任命为多个工作组和专家组代表： 

  “人权与纯民主”跨学科项目小组 （1992-1995 年）– 当选副主席 

 民主平等问题工作组（1991=1992 年） – 当选副主席 

  男女移徙、文化差异和平等问题工作组 （1996 年） 

 不容忍、种族主义和男女平等问题特别小组 （1996-1997 年） – 当选

副主席 

 平等问题部长级会议筹备委员会 （斯特拉斯堡，1986 年；维也纳，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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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马，1993 年） 

 为筹备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而召开的关于“平等与民主：乌托邦还

是挑战？”欧洲会议筹备委员会 （1994 年） 

• 向中东欧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与合作方案活动顾问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 

1994 年；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1996 年；马其顿斯科普里， 1996 年；乌克

兰基辅， 1996 年；阿尔巴尼亚地拉那， 1996 年；波兰华沙， 1997 年；保

加利亚大特尔诺沃， 1997 年；摩尔多瓦基希讷乌， 1998 年）  

• 代表欧洲委员会出席其他组织发起的各种会议的专家 （即，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关于“促进妇女参与社会生活”的人的方面研讨会 – 华沙，1997 年；

英国理事会关于“妇女与人权 – 传统与平等相冲突吗？”的研讨会 – 伦敦，

1997 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 关于“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研讨

会， 捷克共和国布拉格，1998 年；Donaueschingen 研究院 – 关于“二十

世纪的妇女历史”研讨会 – 1999 年；欧洲委员会和 KADER – 关于“平等

立法与机制问题”的研讨会 – 安卡拉，1999 年） 

• “欧洲委员会 25 年来在男女平等领域采取的行动”研究报告编写顾问 – 

2002 年出版 

欧洲联盟 

• 欧洲委员会男女机会平等咨询委员会成员 （1989-1991 年） 

• 上述同一咨询委员会主席（1991 年）和副主席（1990 年） 

• “妇女与决策”网的葡萄牙专家 （1992-1994 年） 

• 共同体调查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穆斯林妇女遭受强奸问题委员会葡萄牙

成员 （1993 年） 

• 关于“在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决策中运用先进方法研究妇女问题”的共同

体项目葡萄牙专家 （1997 年） 

• 出席 “北京+5 进程”欧洲议会听证会的欧盟主席代表 （布鲁塞尔，2000

年 3 月） 

• “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高级小组成员 （2001-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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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 出席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墨西哥，1975 年；哥本哈根，1980 年）和世界人

权会议 （维也纳，1993 年） 的国家代表团成员，以及出席第四次妇女问题

世界会议（北京，1995 年） 的国家筹备工作协调人 

• 出席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的国家代表团成员 （1992-1996 年和 2000-2001

年），1995 年被任命为 “联络小组” 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代表 

• 应外交部邀请，负责欧盟在“北京+5” ，包括欧洲经济委员会区域筹备会

议、筹备委员会会议以及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过程中，代表欧盟葡萄牙主席

负责欧盟的技术协调并担任欧盟发言人 

•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 – 2000 年当选，被委员会任命为 2002 年关于儿

童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代表并参加“妇女与儿童：从国际法到国家现实”专

题小组讨论会 

• 作为促进平等国家机构负责人，负责讨论并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提交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执行情况国家报告 （初次报告，纽约，

1986 年； 第二次和第三次报告，维也纳，1991 年） 

• 提高妇女地位司临时顾问负责与《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有关的事项（1991

年） 

• 教科文组织临时顾问 （罗马尼亚研讨会，1993 年） 

加入和与之合作的其他组织： 

• 南欧妇女协会  –  1997-1999 年当选行政委员会成员和秘书长 

• 经常应各种学会院所的邀请作演讲，即：比利时法国人社区部文化服务机

构 （1990 年）；丹麦促进平等全国委员会 （1991 年）； 丹麦社会事务

部 （1992 年）； 法国国家女权问题研究协会  （1994 年）；国际天主

教律师和“Barreau de Paris” 协会（1994 年）； 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

所 （1995 年）；巴黎欧洲妇女培训政治研究所（1996 年）； 图卢兹大

学 （1998 年）；因斯布鲁克大学 （1998 年）； 马德里欧洲妇女院外活

动集团西班牙协调机构（1999 年）；巴塞罗那家庭保健机构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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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版物 

在以下领域撰写了多篇研究报告和文章：  

女权；  

葡萄牙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 

葡萄牙妇女传记； 

葡萄牙扩张与发现中的妇女；  

葡萄牙语妇女文献；  

广告中的妇女形象；  

教育机会平等；  

妇女与政治生活；  

人权与性别； 

平等与民主等 （见附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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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ufa Vakatale 

O.F,  J.P. （斐济） 

 

出生日期            1938 年 2 月 1 日    

国籍                斐济人 

家庭住址            55 Salato Road, Namandi Heights， 

              Tamavua，Sura, FIJI 

办公地址            斐济南昆士兰大学国际学院 

                    7 Bruster Street, Toorak, Sura, FIJI 

电话                （679） 3320069 

传真                   （679） 3309109 

电子邮箱            vakatale@connect.com.fj /  

                            aidw@connect.com.fj 

职业                  大学教师 

资格              英国利兹大学广告管理毕业文凭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文学士学位 

                             Nasinu 师范学院教师资格证书   （高级）  

                                                

 担任国际和区域领导职务的经历 

1971 年 加纳世界基督教女青年协会理事会会议 – 用两周时间与来

自 72 个国家的妇女讨论关于赋予妇女和处境不利者权力等问

题，又用一周时间访问了加纳各地的妇女团体。我是决议委

员会成员。 

mailto:vakatale@connect.com.fj
mailto:aidw@connect.com.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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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 加拿大渥太华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理事会会议。来自在墨西

哥举行的第一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反馈。我再次成为决议

委员会成员。 

1979 年 希腊雅典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理事会会议。我是负责为非理

事会成员的约 250 名青年妇女和老年妇女制订备选方案的四

位领导人之一，并被选入世界执委会，成为下一个四年任期

成员。 

1979 – 1983 年 任世界执委会成员是因为我密切关注世界各国 – 从菲律宾

到苏格兰，从圭亚那到南朝鲜，从日本到南非，从肯尼亚到

萨摩亚等——的妇女和儿童问题。我是访问中东的研究小组

成员，并与不同的阿拉伯和犹太妇女团体举行过讨论。 

1983 年 新加坡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理事会会议。 – 主持和平委员会

和决议委员会工作，当选该理事会副主席，任期四年。 

1987 年 菲尼克斯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理事会会议。 – 主持宪章委员

会工作。    

1995 年 作为妇女部长， 我负责斐济有条件地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的工作。我率领斐济代表团出席了北京大会，

并基本上成为太平洋地区女代言人。 

1995 年 开发计划署社会发展问题名人小组成员  （曼谷） 

 

专业活动 

作为一名教师，我从事教书工作，并成为 Adi Cakobau 学校校长，这是一所为

斐济 10 至 19 岁女孩开办的顶级政府寄宿学校。在我担任校长期间，学校里有

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本地的男女教师。 

作为驻伦敦的外交官，我与来自其他联邦国家的其他外交官密切配合，处理了

罗得西亚独立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我出席了关于青年、法律及教育和培训问题

的联邦会议。凭借斐济的成员资格，我出席了联邦基金会的所有会议。 

在担任常任秘书期间，我有媒体、企业关系、旅游、民航、能源供应和外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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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经验。1987 年发生政变后，斐济在国际舞台上努力重建它的信誉，当时

我任外交秘书。我们大量减少了在那些与我们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设立的机构，

而且不得不改变外交政策的方向，开始更多地关注亚洲，而不是完全依赖于我

们的太平洋邻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工作经历 

2004 年 

1999 – 2002 年 

1997 – 1999 年 

1992 – 1996 年 

1987 – 1991 年 

 

 

 

 

1986 – 1987 年 

1982 – 1986 年 

1980 – 1982 年 

1973 – 1979 年 

1958 – 1970 年 

斐济南昆士兰国际学院 — 基础研究管理人 

斐济中昆士兰大学 — 顾问工作，导师 

副总理兼教育部部长 

教育、妇女和文化部部长 

下列部门的常任秘书— 

  劳动、就业与企业关系 

  总理办公室与外事 

  信息、广播、电视和电信 

  旅游、民航和能源 

负责教育的副秘书 

主教育官 – 中等教育 

斐济副高级专员 – 伦敦 

Adi Cakobau 学校校长 

Adi Cakobau 学校助理教师 

 

国内经历 

在法定组织担任的有关职务 

委员会名称 职务 任职/当选年份 

议会薪酬委员会 

电影审查委员会 

主席 

主席 

200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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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基督教女青年会审查机构 

南太平洋大学理事会 

教科文组织斐济全国委员会 

劳动咨询委员会 

斐济全国培训理事会 

斐济国家节约储金 

太平洋航空有限公司董事会 

斐济民用航空管理局董事会 

航空站服务公司董事会 

斐济广播委员会董事会 

斐济电力管理局董事会 

斐济邮电有限公司董事会 

酒类法律审查秘书 

斐济博物馆董事会董事 

政府学校董事会董事 

斐济劳动咨询委员会 

顾问 

副主席 

主席 

主席 

主席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2000 

1997 – 1999 

1993 – 1999 

1991 – 1992 

1988  — 1991 

 

 

 

 

 

 

 

1985 

1983 – 1987 

1983 – 1987 

1963 – 1965 

 

在非政府组织担任的有关职务 

基督教女青年会 -   斐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主席 

-   世界执委会成员 

-   世界副主席 

-   2000 斐济基督教女青年会审查机构

顾问 

其他妇女组织 

斐济全国妇女理事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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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 Cakobau 学校老校友协会 

泛太平洋和东南亚妇女协会 （斐济）

Soqosoqo Vakamarama 

国际职业妇女会 

联邦妇女联盟，伦敦 

主席兼司库 

主席 （斐济） 

成员 

成员 

成员 

其他组织 

斐济族政党 

斐济教师协会（工会） 

Ratu Sukuna 纪念学校理事会 

Charlton 托管会 

洛迈维蒂省理事会 

主席 

副司库 

主席 

成员 

成员 

目前身份 

Adi Cakobau 学校老校友协会 

斐济全国妇女理事会 

议会薪酬委员会 

Adi Cakobau 学校理事会 

斐济南昆士兰大学国际学院 — 和

平法基础研究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太平洋工作

委员会 

主席 

成员 

主席 

成员 

管理人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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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 

我一直是女权和赋予年轻人权力的倡导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始终积极

参加许多妇女组织的活动。作为出席 1995 年北京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斐济代

表团团长，我致力于落实在北京通过的各项决议并努力全面执行《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各项原则，并因此成为把该文件译成斐济语的小组成员。 

我喜欢富有创造性，并创作了许多传统舞蹈， “meke” 由学生们在大型节日和

盛大场合进行演出，并为岛屿社区的妇女设计了“meke”舞蹈动作。 

出席过的会议 

我出席过许多大型会议，包括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会上我还提交了论文，既

有个人的观点，也有政府的观点。这些会议的范围包括由政府负责处理的问题，

如教育、糖业、文化、发展问题、小岛屿国家的发展、妇女、青年等。我还参

加了由非政府组织召开的关于和平、文化主义、环境、军国主义等问题的会议，

以及由工会和雇主组织召开的会议。 

提交的论文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师资教育 

 斐济妇女现况 – 中国, 1985 年 

 中学校长的领导作用 

 教育中的创新 – 国际教育工作者大会 

 军国主义与和平 – 联邦协会，伦敦 

 斐济妇女的作用 – 联邦妇女联盟，伦敦 

 1990 年代大洋洲的安全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 

 女政治领导人在提高妇女地位中的作用 – 韩国 

 斐济的宪法变化与政治生活 – 悉尼 

 二十一世纪教育的主动权与战略 – 英国牛津 

 加强斐济文化多样性面临的限制与挑战 – 苏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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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多样性与土著人民的权力 – 萨摩亚阿比亚 

主要成绩 

 第一批被授予斐济勋章（O.F.）荣誉的人之一 – 这在该国 高荣誉中排

第三位 

 成为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第一位太平洋岛屿妇女，此后

又是第一个成为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副主席 

 斐济族政党第一位女主席 

 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斐济政府第一位女代表 

 第一位担任总理的女性 

 第一位被任命为副总理的女性 

 第一位被任命为内阁部长的当选女性 

 第一位被任命为常任秘书的女性，领导一个部的工作 

 第一位被任命为主教育官的女性，此后又被任命为副教育秘书 

 第一位在斐济外交界被任命为副高级专员/顾问级别的女性 – 伦敦 

  第一位被任命为中学校长的斐济女性 – Adi Cakobau 学校 

 第一位以文学士毕业于新西兰大学的斐济女孩  

 第一个走进新西兰大学校门的斐济女孩 

 第一个被授予高级教师信誉资格证书的人 

 第一个斐济女孩 （两个通过新西兰学校证书的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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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晓巧女士 （中国） 

 

姓名: 

邹晓巧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2 年 2 月 22 日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 

工作语言: 

汉语和英语  

现任职务：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联）国际事务部副部长  

中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性别问题高级顾问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 

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国委员会委员 

亚太经合组织妇女领袖网络协调委员会成员 

主要工作经历：  

邹晓巧女士近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本国和国际妇女权利的发展，并拥有这方

面的丰富经验。多年来，她深入地参与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公

约》）的执行和宣传活动，并积极参加讨论和编写了中国执行《公约》情况第三、

四、五和六次定期报告及相关的补充报告。邹女士担任了近十年的联合国妇女地

位委员会代表一职，并参加了《公约》任择议定书草案的制订和磋商工作。她谙

熟《公约》，在中国许多地方向政府官员、检察官、法官、警察以及从事妇女权

利工作的人员宣讲《公约》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件。她还广泛宣传中国和其他国家

执行《公约》的进展情况。邹女士对《公约》在中国的执行和传播做出了巨大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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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晓巧女士致力于国际交流活动，并就妇女人权、妇女参政、妇女参与经济发展、

妇女教育和培训、人口等问题与世界各国妇女问题专家进行了深入讨论。她对妇

女的暴力、拐卖妇女等妇女人权问题有较深刻的研究。她一直十分关注国际妇女

运动，特别是国际妇女人权的 新发展趋势。邹女士曾经是许多区域和国际会议

正式代表团成员，这些会议包括第三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内罗毕），第四次妇

女问题世界会议（北京），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

议，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会议等。

她还参加了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联合国大学共同赞助的“家庭、性别和年龄

项目”，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和改革对中国西南部农村妇女的影响。 

教育背景: 

1986 年       哥伦比亚（南美洲）安第斯大学，方法学，数据收集与数据分

析，毕业证书  

1985 年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妇女研究，毕业证书 

1978 – 1980 年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历史，政治、文学，毕业证书 

1971 – 1975 年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文学，文学士 

与所涉条约机构任务有关领域的其它主要活动： 

1.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2003 年   ―  中国执行《公约》情况第五、六次定期报告审查委员会成员 

―  在中国四川举办的严厉打击拐卖妇女活动培训班上进授《公

约》和妇女人权  

―  在中国北京妇女问题研讨会上讲授《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和

国际妇女运动发展状况 

2002 年  ―  中国执行《公约》情况第五、六次定期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 

―  分别在中国贵州、青海、北京等地举办的讲习班/研讨会上讲

授《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 

2000 年   ―  与访问中国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专家

交换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意见 



 

 125

 CEDAW/SP/2004/3

1999 年 — 关于审查中国第三、四次定期报告的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中国

代表团候补代表  

―  出席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届至四十四届会议的中国代表团

候补代表，参加起草《公约》任择议定书 

1998 年  ―  中国执行《公约》情况第三、四次定期报告补充报告起草委员

会成员 

―  在国际人权观察与全国妇联在中国北京联合举办的讲习班上

作关于《公约》的演讲 

2. 妇女人权 

2003 年 ―  在中国—加拿大—挪威第五届人权问题研讨会上作基调发言  

2002 年  ―  参加第 7 轮中国—澳大利亚人权对话的中国专家 

2002 年  ―  出席在泰国举行的关于非法劳工流动：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第

二次区域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 

―  在中德人权问题研讨会上就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中的作用作基调发言 

―  在中国—澳大利亚关于拐卖妇女和家庭暴力的人权项目讲习

班上作关于国际社会与人权的演讲  

2001 年 ― 参加中国与澳大利亚第 5 轮人权对话 

― 参加中国与欧盟人权对话 

―  参加中国—挪威关于法律作用和人权问题的第 4 次圆桌会议 

1998 年   ―  在中国—澳大利亚关于民间社会与人权法的研讨会上作关于

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发展和政策制订中的作用的基调发言 

― 出席中国—欧盟妇女人权大会 

1996 年   ―  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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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别问题 

2003 年 — 自 1994 年以来，一直担任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各届会

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和候补代表 

― 作为妇女领袖网协调委员会主席和成员，参加了第六、七、八

届亚太经合组织妇女领袖网会议 

―  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妇女参与领导：亚太地区的经济力量增长会

议上作基调发言 

2000 年  ―  出席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候补代表，并

参加有关 后文件的磋商。 

1998 年   ―  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第三次提高妇女地位国家机构高级官员会

议 

―  在蒙古举行的第三次东亚妇女论坛上作基调发言 

1997 年 ― 出席关于提高农村和岛屿妇女经济地位的经济安全理事会-亚

洲及太平洋方案第一次会议的中国第一夫人私人代表 

1995 年  ― 参与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中国组织委员会的工作 

― 出席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并参与《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拟订工作 

1994 年 ― 出席第二次妇女参与发展亚太部长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

并参与提高亚洲及太平洋妇女地位行动计划》的拟订工作 

1985 年 ―  出席在内罗毕举行的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会

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 

4. 其他 

2000 年   ―  在汉城举行的亚洲和欧洲人民论坛上作了关于妇女在维护和

平中的作用的发言 

1997 年   ―  出席 1999 年汉城非政府组织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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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  出席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1994 年 ― 参加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新出版物目录： 

《文明社会的脚步》, 第 2 卷，《人权杂志》，北京，2004 年 （印制中） 

《国际妇女运动和组织》,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1 年 

《参加非政府组织 95 妇女论坛的中国妇女》主编,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6

年 

 

 


